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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 

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府民生字第 1113312137 號 

 

主旨：訂定「新竹縣重大災害罹難者遺體處理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

照。 

說明：檢附「新竹縣重大災害罹難者遺體處理作業要點」1 份。 

 

正本：本府各處、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均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重大災害罹難者遺體處理作業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迅速妥善處理新竹縣（以下簡稱本縣）

轄內重大災害發生致有大量罹難者時，其遺體之相關處理事宜，特訂定

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重大災害，指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列災害及其他經本

府認定足以造成大量人命傷亡之重大災害。 

三、本府業務單位及所屬機關權責劃分如下： 

(一)本府民政處（以下簡稱民政處）： 

1、聯繫本縣殯葬設施整備遺體存放及火化設備，規劃設置臨時遺體

安置場所，調度屍袋及冰櫃等物資。 

2、督導殯葬禮儀服務業者妥為處理遺體搬運、衛生維護及協助安置

等事宜。 

3、安排並辦理遺體火化事宜。 

4、統計死亡人數，製作罹難者名單清冊。 

5、規劃辦理聯合奠祭，協助無力辦理殮葬之家（親）屬殯葬等事

宜。 

(二)本府社會處（以下簡稱社會處）：辦理罹難者家（親）屬救助、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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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協助事宜。 

(三)新竹縣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消防局）：辦理災害現場人命救助，遇

有罹難者即通報警察機關。 

(四)新竹縣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警察局）：辦理災害現場秩序維持、保

全證據、通知家（親）屬、協助遺體相驗及罹難者身分確認事宜。 

(五)新竹縣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衛生局）：辦理臨時遺體安置場所傳染

病防疫工作，罹難者如有疑因傳染病而致死者，依傳染病防治法規

定處置。 

(六)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辦理臨時遺體安置場所

環境清潔維護與病媒消毒管制事宜。 

四、作業程序（流程如附圖）： 

(一)前置作業。 

(二)初步處理及通報。 

(三)遺體相驗認領。 

(四)遺體安置。 

(五)遺體火化。 

五、前點第一款前置作業程序如下： 

(一)警察局應即派員前往遺體停放處所作初步調查後，報請檢察機關辦

理遺體相驗事宜。 

(二)民政處應聯繫本縣殯葬設施整備及運用，視需要設置臨時遺體安置

場所，安排遺體火化，並督導民間合法業者協助辦理運送、安置遺

體等事宜。 

六、第四點第二款初步處理及通報程序如下： 

(一)發現遺體需儘量保持現場完整，並即通報警察局。 

(二)應先將遺體裝入屍袋，並移至安全處所。 

(三)發現災害規模嚴重致有大量罹難者時，應即刻通報民政處。 

七、第四點第三款遺體相驗認領程序如下： 

(一)警察局應詳細檢查、照相及記錄罹難者之性別、面貌、身體特徵、

衣著服飾、遺留物及攜帶物品文件等，將遺物編號置入證物袋，填

列明細表，迅即通知其家（親）屬，配合檢察官相驗後，協助家

（親）屬處理遺體及遺物。如罹難者無家（親）屬或家（親）屬所

在不明或家（親）屬不願出面處理時，得準用新竹縣處理無名屍體

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二)如罹難者為外籍人士，應循警政及災防通報外交部轉通報該國駐臺

外交機構；如罹難者為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應通報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 

(三)如為無法確認身分之遺體應依新竹縣處理無名屍體自治條例規定辦

理。其中去氧核醣核酸（DNA）檢體及體質人類學鑑定（含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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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檢體，經採集後送檢驗建檔。 

(四)警察局依法處理遺體程序完結後，除經家（親）屬認領，自行委託

殯葬禮儀服務業者承攬服務外，應即通知民政處協調辦理遺體運

送、安置事宜，不得擅自轉介或縱容殯葬禮儀服務業者逕行提供服

務。 

八、第四點第四款遺體安置程序如下： 

(一)民政處應聯繫本縣殯葬設施，就遺體存放及火化設備先予整備，請

本縣殯儀館或督導民間合法業者協助辦理運送、安置遺體事宜；必

要時得聯繫鄰近直轄市、縣（市）殯葬主管機關協助處理。 

(二)如為災害嚴重或災害現場位處偏僻等情形，民政處必要時得設置臨

時遺體安置場所，協調屍袋及冰櫃等物資，向鄰近直轄市、縣

（市）殯葬主管機關請求支援，如仍無法處理應通報內政部協調其

他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民政處得視遺體安置情況撤除臨時

遺體安置場所，並由環保局協助進行該場所消毒防疫事宜。 

(三)民政處應督導殯葬禮儀服務業者將遺體妥為搬運、衛生維護、置入

棺木、存放冰櫃或裝入屍袋，遺體裝入屍袋內頇放置乾冰，並即時

移送殯儀館或臨時遺體安置場所冰存，並將罹難者編號列冊，俾供

辨識認領。 

(四)民政處應統計死亡人數，就罹難者及其認領家（親）屬之基本資

料，製作罹難者名單清冊，並妥為保存。 

九、第四點第五款遺體火化程序如下： 

(一)民政處應儘速安排辦理遺體火化事宜。 

(二)民政處得聯繫鄰近直轄市、縣（市）政府殯葬主管機關協助辦理，

如仍無法處理應通報內政部協調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 

十、其他事項： 

(一)為災害嚴重、公共衛生防疫或加速遺體處理作業流程等情形之需

要，民政處得適時規劃辦理聯合奠祭、火化後安置於骨灰（骸）存

放設施等事宜。 

(二)為給予家（親）屬適當關懷服務、緩和情緒並避免二次傷害，社會

處得結合宗教團體及非營利組織等民間社團成立家（親）屬單一關

懷服務窗口。 

(三)有家（親）屬無力辦理殮葬情事，民政處應積極協助，並通知社會

處辦理其救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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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府交企字第 1115314710 號 

 

主旨：訂定「新竹縣政府露營場管理聯合審議稽查小組設置要點」，並自即日起生

效，請查照。 

說明：檢附「新竹縣政府露營場管理聯合審議稽查小組設置要點」1 份。 

 

正本：新竹縣政府農業處、新竹縣政府地政處、新竹縣政府工務處、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新竹縣政府原

住民族行政處、新竹縣政府消防局、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交通旅遊處處長室、本府交通旅遊處觀光企劃科

（均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露營場管理聯合審議稽查小組設置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積極執行露營場管理及輔導露營場設置

申請，以維護國土保安及公共安全，永續經營觀光資源產業，特設新竹

縣政府露營場管理聯合審議稽查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

點。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執行辦理露營場聯合輔導及稽查案件運作。 

(二)涉及露營場申請相關爭議或疑義案件之協調及審議。 

(三)其他有關露營場管理之協調及推動事項。 

三、本小組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府秘書長兼任；一人為副

召集人，由本府交通旅遊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農業處、地政

處、工務處、產業發展處、原住民行政處、消防局、環境保護局人員代

表各一人派兼之。 

四、本小組會議得視需要不定期召開，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

出席時，由副召集人為主席；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時，由委員

互推一人代理之。 

本小組會議非有過半數之委員出席不得開會，非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不得決議。同票數時，由主席裁決。 

五、本小組得視需要邀請專家學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關

（單位）等出（列）席。 

六、本小組委員為無給職。但前項專家學者等得依規支領出席費。 

七、本小組相關工作所需經費，由本府交通旅遊處相關預算支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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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7 日 

發文字號：府社老字第 1113830003 號 

 

主旨：檢送修正之「新竹縣政府辦理長者健康檢查作業要點」1 份，並自即日起實

施，請查照。 

說明：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規定辦理。 

 

正本：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 

副本：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含附件）、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含附件）、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新竹臺大分院（含附件）、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含附件）、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

綜合醫院（含附件）、大安醫院（含附件）、新仁醫療社團法人新仁醫院（含附件）、竹信醫院（含附

件）、林醫院（含附件）、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含附件）、本府行政處法制科（含附件）、本府

行政處文書檔案科（含附件）、本府原住民族行政處（含附件）、本府財政處（含附件）、本府主計處

（含附件）、本府社會處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辦理長者健康檢查作業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依據老人福利法第二十一條、原住民族基

本法第二十六條、老人健康檢查保健服務及追蹤服務準則，推行長者健

康檢查，俾能早期發現疾病，協助就醫，維護長者身心健康，特訂定本

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長者為設籍本縣且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年滿六十五歲之老人。 

(二)年滿五十五歲之原住民。 

三、健康檢查項目如下： 

(一)子宮頸抹片檢查。 

(二)心電圖。 

(三)A.F.P肝癌篩檢。 

(四)胸部X光（大片）。 

(五)糞便潛血檢查。 

(六)量腰圍。 

四、檢查費用：第三點檢查項目，屬於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檢查項目者，經費

由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支付；非屬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檢查項目者，檢查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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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由本府依實際檢查項目核實支付。 

五、第三點檢查項目應由具有登記開業或執業之專任內科專科醫師或家庭醫

學科專科醫師實際負責健康檢查作業。 

六、第三點檢查項目應依本府長者健康檢查之規定確實檢查，檢驗之費用應

於明細表上填入正確金額，以利本府核實撥付受託檢查之醫療院所。 

七、醫療院所請領費用，應於檢查完畢十五日內，檢附檢查結果名冊一式二

份，（以A4紙列印，並逐頁核蓋醫療院所大章）及收據（金額請大寫）

送府以憑撥經費。 

八、作業程序： 

(一)本府依本要點擬定年度計畫，協調並委託「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

險署特約醫療院所」為檢查單位辦理本健康檢查。 

(二)由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協助宣導前揭年度計畫，並配合辦理本健康檢

查。 

(三)受理登記期間方式：於健檢前，由各鄉鎮市公所調查並受理登記符

合資格之人員名冊，送由本府分配檢查單位。檢查單位安排檢查日

期並通知民眾前往檢查單位接受檢查。 

九、宣導與協調： 

(一)由本府印製檢查通知單轉發各檢查單位寄送登記受檢之人員。本縣

各鄉鎮市公所利用村里民大會、社區活動及其他適當場所等加強宣

導。 

(二)檢查單位排定檢查日期後，確實依該年度計畫轉知本健康檢查注意

事項，以利檢查工作之進行。 

十、經費來源：由本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10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二年  第一期 

 

 

11 

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社保字第 1113831531 號 

 

主旨：函頒「新竹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案，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辦理。 

二、檢附「新竹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案及修

正對照表各 1 份。 

 

正本：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社會處（均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設置要點  

部分規定案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及發展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工

作，提升服務品質，以維護縣民基本權益，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七條規

定，特設置新竹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

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職掌如下：  

(一)研擬家庭暴力、性侵害防治及兒童少年保護業務之法規及政策。  

(二)協調、督導相關局處家庭暴力、性侵害防治及兒童少年保護業務之

執行事項。 

(三)提供家庭暴力、性侵害防治及兒童少年保護網絡之專業諮詢服務事

項。 

(四)協助、推展家庭暴力、性侵害防治及兒童少年保護業務教育及宣導

事項。  

(五)其他家庭暴力、性侵害防治及兒童少年保護業務相關事項。  

四、本會設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一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縣長兼任；一

人為副主任委員，由秘書長兼任，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遴選各有關機關

（單位）主管以上人員、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表聘（派）兼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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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表之比例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單一性別

比例應不低於委員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任期兩年，期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關（單位）、團體出任者，應

隨其本職進退。  

前項委員出缺時，本會應予補聘（派），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六、本會六個月召開定期會議一次，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席因故不能出

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副主任委員亦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

推一人擔任主席。機關或團體代表兼任之委員，如因故未能出席者，得

以書面指派代表出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視需要，邀請相關專

家學者及本府相關局處、其他民間團體代表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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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設置要點 

部分規定修正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新竹縣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委員會設置要點 

新竹縣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委員會設置要點 

名稱未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推動

及發展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防治工

作，提升服務品

質，以維護縣民基

本權益，依家庭暴

力防治法第七條

規定，特設置新竹

縣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

會），並訂定本要

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發展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網絡，提昇服

務品質，以維護縣

民生存權益，特設

置新竹縣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防治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

會），並訂定本要

點。 

一、加入法源依據。 

二、文字修正。 

二、本會職掌如下： 

（一）研擬家庭暴力、

性侵害防治及兒

童少年保護業務

之法規及政策。 

（二）協調、督導相關

局處家庭暴力、

性侵害防治及兒

童少年保護業務

之執行事項。 

（三）提供家庭暴力、

二、本會職掌如下： 

（一）研擬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法規

及政策。 

（二）協調、督導及考

核有關機關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事項之執行。 

（三）提高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有關

機構之服務效

依業務發展及實務執行

內容，刪除第四、五、

六、七項，整併項次並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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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防治及兒

童少年保護網絡

之專業諮詢服務

事項。 

（四）協助、推展家庭

暴力、性侵害防

治及兒童少年保

護業務教育及宣

導事項。 

（五）其他家庭暴力、

性侵害防治及兒

童少年保護業務

相關事項。 

能。 

（四）提供大眾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防治

教育。 

（五）協調被害人保護

計畫與加害人處

遇計畫。 

（六）協助公、私立機

構建立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處理程

序及推展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防治

教育。 

（七）統籌家庭暴力之

整體資料，供法

官、檢察官、警

察人員、醫護人

員及其他政府機

關相互參酌並對

被害人之身分予

以保密。 

（八）其他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相關

事項。 

三、本會設綜合規劃

組、保護扶助組、

醫療服務組、暴力

防治組、教育輔導

組，分別掌理前條

所列事項。 

三、本會設綜合規劃

組、保護扶助組、

醫療服務組、暴力

防治組、教育輔導

組，分別掌理前條

所列事項。 

本點未修正 

四、本會設委員十五人 四、本會設委員十五人 一、委員人數上限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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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二十一人，其中

一人為主任委

員，由縣長兼任； 

一人為副主任委

員，由秘書長兼

任，其餘委員由主

任委員遴選各有

關機關（單位）    

主管以上人員、學

者專家及民間團

體代表聘（派）兼

之，其中學者專家

及民間團體代表

之比例不得少於

委員總數二分之

一，單一性別比例

應不低於委員人

數三分之一。 

    委員任期兩

年，期滿得續聘

之，但代表機關

（單位）、團體出

任者，應隨其本職

進退。 

    前項委員出

缺時，本會應予補

聘（派），其任期

至原任期屆滿之

日止。 

至二十五人，其中

一人為主任委員，

由縣長兼任；一人

為副主任委員，由

秘書長兼任，其餘

委員由主任委員遴

選各有關機關（單

位）主管以上人

員、學者專家及民

間團體代表聘（派）

兼之，其中學者專

家及民間團體代表

之比例不得少於委

員總數二分之一，

委員任期兩年，期

滿得續聘之，但代

表機關（單位）、

團體出任者，應隨

其本職進退。 

    前項委員出缺

時，本會應予補聘

（派），其任期至

原任期屆滿之日

止。 

正。 

二、加入性別比例限

制。 

三、調整項次。 

五、本會置執行秘書一

人，由本府社會處

五、本會置執行秘書一

人，由本府社會處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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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兼任，處理日

常事務；並置組長

五人，由本府相關

機關（單位）人員

兼任之。 

處長兼任，處理日

常事務；並置組長

五人，由本府相關

機關（單位）人員

兼任之。 

六、本會六個月召開定

期會議一次，由主

任委員擔任主

席，主席因故不能

出席時，由副主任

委員代理之。副主

任委員亦不能出

席時，由出席委員

互推一人擔任主

席。機關或團體代

表兼任之委員，如

因故未能出席

者，得以書面指派

代表出席。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

議，並視需要，邀

請相關專家學者

及本府相關局

處、其他民間團體

代表列席。 

六、本會六個月召開定

期會議一次，由主

任委員擔任主席，

主席因故不能出席

時，由副主任委員

代理之。機關或團

體代表兼任之委

員，如因故未能出

席者，得以書面指

派代表出席。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並視需要，邀

請相關專家學者及

本府各機關單位代

表列席或報告。 

一、增加正、副主任委

員不能出席擔任

主席的推派機制。 

二、文字修正。 

七、本會會議之決議，

應有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出席，決議

事項應有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

意；可否同數時，

七、本會會議之決議，

應有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出席，決議事

項應有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可否

同數時，取決於主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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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決於主席。 

    前項會議之

決議事項，以本府

名義函送有關機

關（單位）執行，

並於會議中追蹤

列管。 

席。 

    前項會議之決

議事項，以本府名

義函送有關機關

（單位）執行，並

於會議中追蹤列

管。 

八、本會委員及兼職人

員均為無給職，但

專家學者及民間

團體代表得依規

定發給出席費或

交通費。 

八、本會委員及兼職人

員均為無給職，但

專家學者及民間團

體代表得依規定發

給出席費或交通

費。 

本點未修正 

九、本會所需經費由本

府編列年度預算

支應。 

九、本會所需經費由本

府編列年度預算支

應。 

本點未修正 

 

17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二年  第一期 

 

 

18 

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 日 

發文字號：府行訊字第 1115511765 號 

 

主旨：訂定「新竹縣政府行動應用軟體服務發展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

照。 

說明：檢附「新竹縣政府行動應用軟體服務發展作業要點」1 份。 

 

正本：本府各處、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行政處文書檔案科（均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行動應用軟體服務發展作業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本府以及所屬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

開發建置行動應用軟體應遵循之原則，並建立一致性之發展規範，特訂

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智慧型行動裝置：指具可移動性、無線上網功能，並允許使用者自

行下載安裝行動應用軟體之個人化裝置。  

(二)行動應用軟體(Mobile Application，以下簡稱APP)：指民眾自行下

載安裝於智慧型行動裝置之軟體。  

(三)軟體市集：指提供智慧型行動裝置使用者瀏覽、下載與購買行動應

用軟體之帄台。  

(四)適地性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簡稱LBS)：指透過無線通訊

網路定位或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簡稱GPS)

取得智慧型行動裝置之位置資訊，在電子地圖系統的支援下，為使

用者提供與位置相關的行動應用服務。  

三、本要點實施對象為本府及各機關有開發建置APP服務(含自行或委外開

發)，並預計於軟體市集上架且持續公開予民眾使用者，因配合活動辦

理所開發建置之APP不在此限。  

四、APP開發前應評估事項如下：  

(一)優先評估將資訊提供至本府資料開放帄台，鼓勵民間加值運用開發

之可行性，以擴大民眾參與並降低開發成本。經評估不適合由民間

開發者，再由機關採自行或委外方式開發。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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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量其他機關或民間是否已有類似或相同功能產品，避免重複開

發。  

(三)衡酌機關資源，優先開發能提供多數或弱勢對象取用之服務。  

(四)考量後續維護推廣之財務及人力規劃，以確保提供持續之服務。  

(五)優先評估是否得製作適用於智慧型行動裝置瀏覽之網頁，以替代發

展APP服務之可行性。  

(六)考量其服務是否適用於行動應用特性，並以提供主動服務為內涵，

善用智慧型行動裝置主動通知及適地性服務功能，以達成簡化服務

流程、提升服務效能與創新使用體驗為目標，兼顧行動應用技術創

新及提供便民服務。  

五、機關開發之APP於編列預算前或未來有上架軟體市集且持續公開予民眾使

用之必要時，應填寫新竹縣政府APP開發自我評估表，確認其必要性及

相關效益，並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准後，提送本府行政處。  

六、APP開發及維運相關規定如下：  

(一)APP應提供意見回饋管道，俾彙整使用者意見，持續精進服務內容。  

(二)倘各智慧型行動裝置作業系統或標準開發工具版本更新，如影響系

統穩定性，頇配合調整以確保服務穩定進行。  

(三)APP開發維運機關應檢視APP服務之運作情形，蒐集其下載量等資

訊，並依據服務狀況及後端支援程度檢討服務成效，評估決定持續

精進服務內容或中止服務。  

(四)應填寫新竹縣政府APP維運自我查檢表，每年提報前一年查檢表至本

府行政處。  

(五)於軟體市集發布APP時，應使用本府或各機關名稱，不得使用開發廠

商名義發布。  

(六)APP新增、變更或停用時，應主動通知本府以更新本府官方網頁，並

提供該APP之說明、下載連結及圖示。  

(七)APP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行政院訂定之政府資通安全管理法(含

相關子法)及本府資安相關政策及規定等，並通過經濟部工業局訂

定行動化應用軟體之檢測項目，始得提供民眾下載使用。  

七、APP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進行評估下架：  

(一)提供靜態內容，不頇連接後端伺服器，且其內容不再更新維護者。  

(二)提供動態內容，但其連接之後端伺服器不再進行維運者。  

(三)已有新版APP可提供相同之服務，或與其他 APP進行整併者。  

(四)APP程式運行有嚴重之錯誤或內容有重大瑕疵，經評估後無法修正

者。  

(五)經重新評估後，無繼續推廣該APP之必要者。  

(六)其他特殊情事，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准者。  

八、APP下架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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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架前應於預計下架之APP使用畫面公告預計下架停止服務時間，並

於相關機關官網或其他網站進行公告。  

(二)於原先公告之下架停止服務時間，將該 APP於軟體市集下架。  

(三)下架後通知本府以更新本府官方網頁。  

九、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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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行動應用軟體服務發展作業要點 

規定名稱 說明 

新竹縣政府行動應用軟體服務發展作業

要點 

為規範本府及所屬機關開發建

置行動應用軟體應遵循之原

則，並建立一致性之發展規範，

特訂定本要點。 

規定 說明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本

府以及所屬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

開發建置行動應用軟體應遵循之原

則，並建立一致性之發展規範，特訂

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之目的。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智慧型行動裝置：指具可移動

性、無線上網功能，並允許使用

者自行下載安裝行動應用軟體

之個人化裝置。 

(二)行動應用軟體(Mobile 

Application，以下簡稱APP)：

指民眾自行下載安裝於智慧型

行動裝置之軟體。 

(三)軟體市集：指提供智慧型行動裝

置使用者瀏覽、下載與購買行動

應用軟體之平台。 

(四) 適地性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簡稱LBS)：指透過無

線通訊網路定位或衛星定位系

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簡稱GPS)取得智慧型行

動裝置之位置資訊，在電子地圖

本要點之用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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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支援下，為使用者提供與

位置相關的行動應用服務。 

三、本要點實施對象為本府及各機關有開

發建置APP服務(含自行或委外開

發)，並預計於軟體市集上架且持續

公開予民眾使用者，因配合活動辦理

所開發建置之APP不在此限。 

本要點實施對象。 

 

四、APP開發前應評估事項如下： 

(一)優先評估將資訊提供至本府資

料開放平台，鼓勵民間加值運用

開發之可行性，以擴大民眾參與

並降低開發成本。經評估不適合

由民間開發者，再由機關採自行

或委外方式開發。 

(二)考量其他機關或民間是否已有

類似或相同功能產品，避免重複

開發。 

(三)衡酌機關資源，優先開發能提供

多數或弱勢對象取用之服務。 

(四)考量後續維護推廣之財務及人

力規劃，以確保提供持續之服

務。 

(五)優先評估是否得製作適用於智

慧型行動裝置瀏覽之網頁，以替

代發展 APP服務之可行性。 

(六)考量其服務是否適用於行動應

用特性，並以提供主動服務為內

涵，善用智慧型行動裝置主動通

知及適地性服務功能，以達成簡

化服務流程、提升服務效能與創

新使用體驗為目標，兼顧行動應

本府及各機關於開發APP前應進

行評估之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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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術創新及提供便民服務。 

五、機關開發之 APP於編列預算前或未來

有上架軟體市集且持續公開予民眾使

用之必要時，應填寫新竹縣政府 APP

開發自我評估表，確認其必要性及相

關效益，並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

准後，提送本府行政處。 

本府及各機關開發之APP於編列

預算前或未來有上架持續公開

予民眾使用之必要時，應填寫自

我評估表，確認其必要性及效

益，並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

准後，提送本府行政處。 

六、APP開發及維運相關規定如下： 

(一)APP應提供意見回饋管道，俾彙整

使用者意見，持續精進服務內容。 

(二)倘各智慧型行動裝置作業系統或

標準開發工具版本更新，如影響系

統穩定性，須配合調整以確保服務

穩定進行。 

(三)APP開發維運機關應檢視 APP服

務之運作情形，蒐集其下載量等資

訊，並依據服務狀況及後端支援程

度檢討服務成效，評估決定持續精

進服務內容或中止服務。 

(四)應填寫新竹縣政府 APP維運自我

查檢表，每年提報前一年查檢表至

本府行政處。 

(五)於軟體市集發布 APP時，應使用

本府或各機關名稱，不得使用開發

廠商名義發布。 

(六)APP新增、變更或停用時，應主動

通知本府以更新本府官方網頁，並

提供該 APP之說明、下載連結及圖

示。 

(七)APP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行政

本府及各機關進行APP開發及維

運時須遵循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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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訂定之政府資通安全管理法(含

相關子法)及本府資安相關政策及

規定等，並通過經濟部工業局訂定

行動化應用軟體之檢測項目，始得

提供民眾下載使用。 

七、APP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進行評估

下架：  

(一)提供靜態內容，不須連接後端伺

服器，且其內容不再更新維護者。 

(二)提供動態內容，但其連接之後端

伺服器不再進行維運者。 

(三)已有新版 APP可提供相同之服

務，或與其他 APP進行整併者。 

(四)APP程式運行有嚴重之錯誤或內

容有重大瑕疵，經評估後無法修正

者。 

(五)經重新評估後，無繼續推廣該 APP

之必要者。 

(六)其他特殊情事，經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核准者。 

APP須進行評估下架之相關時機

或情境。 

八、APP下架作法： 

(一)下架前應於預計下架之 APP使用

畫面公告預計下架停止服務時

間，並於相關機關官網或其他網站

進行公告。 

(二)於原先公告之下架停止服務時

間，將該 APP於軟體市集下架。 

(三)下架後通知本府以更新本府官方

網頁。 

APP經評估須下架時應進行之相

關作業事項。 

九、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另定之。 本要點所需之相關書表由本府

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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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授消管字第 1118951190 號 

 

主旨：修正「新竹縣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附「新竹縣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修正部分規定 1 份。 

 

正本：新竹縣政府各處、本府新聞處、新竹縣一級機關群組、新竹後備指揮部、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

行銷事業部竹苗營業處、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新竹工務段、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竹

營業處、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區營業處、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區管理處、新竹瓦斯股

份有限公司、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新竹管理處、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糧署北區分署新竹辦事處、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署第八岸巡

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第十二海巡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新竹氣象站、新竹縣紅十字會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含附件）、本府行政處法制科（含附件）、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本府消

防局災害管理科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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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修正部分規定 
 

二、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推行災害應變措施暨災害發生時能迅速

展開救援及重建工作，期將災害損失降至最低程度，確保縣民生命財產安

全，特成立新竹縣災害應變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訂定新竹縣災害應

變中心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作為各編組單位人員進駐運作準則。 

本縣各種災害之預防、應變及復原重建，以下列單位為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

關： 

(一)風災、震災(含土壤液化)、海嘯、火災、爆炸災害、輻射災害：消防局。 

(二)水災、旱災：工務處。 

(三)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產業發展處。 

(四)寒害、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森林火災、動植物疫災：農業處。 

(五)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交通旅遊處。 

(六)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懸浮微粒物質災害：環保局。 

(七)生物病原災害:衛生局。 

(八)其他災害：依法律規定或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定之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 

七、本中心依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列各類災害種類及第三條第一項第八款所定依

法律規定或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定之災害，視災害狀況或應各鄉（鎮、市）

災害應變中心之請求，分級開設。 

十、本中心開設時機及進駐機關（單位）等相關規定如下： 

（一）風災： 

1、三級開設： 

（1）開設時機： 

A、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形成，

經消防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B、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設。 

（2）進駐機關：由消防局通知警察局、衛生局、產業發展處、農業處、

工務處、民政處、原住民族行政處及社會處等防災編組單位，於各

單位輪值運作（包含例假日），不需進駐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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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級開設： 

（1）開設時機： 

A、氣象局發佈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七級暴風圈動向可能於二十四小

時內對本縣構成威脅，經消防局研判有開設必要時。 

B、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研判後續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機率較低，惟受颱風外圍環流影響，經中央氣象局風雨預報本縣平

均風力達七級以上或陣風達十級以上，或二十四小時累積雨量達三

百五十毫米以上，經消防局研判有開設必要時。 

C、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設。 

（2）進駐機關：由消防局通知警察局、教育局、產業發展處、農業處、

工務處、社會處、民政處、原住民族行政處、衛生局、環保局、經

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及新聞處、交通旅遊處、新竹後備指揮部等

機關（單位）派員進駐，進行防颱準備及宣導事宜，並得視颱風強

度及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

進駐。 

3、一級開設： 

（1）開設時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消防局研判有必要開設者： 

A、氣象局發佈海上陸上颱風警報，預測七級颱風暴風圈將於十八小時

內接觸本縣時。 

B、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設。 

C、本縣列入陸上警戒區域範圍。 

（2）進駐機關：由消防局通知警察局、社會處、工務處、衛生局、環保

局、產業發展處、農業處、教育局、交通旅遊處、民政處、原住民

族行政處、人事處、新竹後備指揮部、新竹氣象站、新聞處、海洋

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三巡防區指揮部第八岸巡隊、經濟部水利

署第二河川局、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三區管理處、新竹瓦斯股份有限

公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營業處、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區營業處及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竹苗營業處等機關派員進

駐，處理各項災害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颱風強度及災情狀況，經

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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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關劃定警戒區域，製發臨時通行證，限制或禁止人進入或命其離去

等相關規定詳如附件一。 

（二）水災 

1、三級開設： 

（1）開設時機：依據氣象局發布大雨或豪雨特報，本縣將有局部大雨或

豪雨之可能，且可能造成危害時，或降雨量單小時累計雨量達一百

毫米以上時，由工務處水利科派員輪值。 

（2）進駐機關：由工務處通知警察局、衛生局、消防局、農業處、民政

處及社會處等防災編組單位（人員），於各單位輪值運作（包含例

假日），不需進駐本中心。 

2、二級開設： 

（1）開設時機：經上級指示或氣象局連續發布豪雨特報，二十四小時累

計雨量達二百毫米以上，經工務處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2）進駐機關：由工務處通知警察局、教育局、消防局、農業處、社會

處、民政處、衛生局、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新聞處及新竹後

備指揮部等機關（單位）派員進駐，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

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3、一級開設： 

（1）開設時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工務處研判有必要開設者： 

A、經上級指示或氣象局發布超大豪雨特報且二十四小時累計雨量達五

百毫米以上。 

B、氣象局解除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仍持續發布超大豪雨特報。 

C、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設。 

（2）進駐機關：由工務處通知本中心各防災編組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

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三）震災、海嘯 

1、開設時機：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消防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1）氣象局發布新竹縣境內發生震度達六弱以上者。 

（2）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亟待救助並預測災情有

28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二年  第一期 

 

 

擴大之可能。 

(3)中央氣象局發布海嘯警報。 

(4)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設。 

2、進駐機關：由消防局通知警察局、社會處、工務處、衛生局、環保局、

產業發展處、農業處、教育局、交通旅遊處、民政處、地政處、人事

處、原住民族行政處、稅務局、新竹後備指揮部、新竹氣象站、新聞

處、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三巡防區指揮部第八岸巡隊、經濟

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三區管理處、北區水資源

局、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公用天然氣營業

處竹東服務中心、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營業處、交通部公路總

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新竹工務段、新竹縣紅十字會、台灣電力股份公

司新竹區營業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新竹管理處、台灣中

油股份有限公司竹苗營業處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北區分署新

竹辦事處派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地震災害造成之

人員傷亡及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

員進駐。 

（四）火災、爆炸災害 

1、開設時機：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消防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1）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有持續擴大燃燒，無法

有效控制，亟待救助。 

（2）火災、爆炸災害發生地點在重要場所（政府辦公廳舍或首長公館

等）、重要公共設施或高科技廠房、危險物品儲存、處理、製造場

所，造成多人傷亡、失蹤，亟待救助。 

（3）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設。 

2、進駐機關：由消防局通知警察局、教育局、產業發展處、工務處、社

會處、民政處、衛生局、環保局、新竹後備指揮部、新聞處及各公共

事業單位等機關(單位)派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

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3、勞工作業場所發生火災、爆炸災害時，由消防局通知勞工處指派科（室）

主管以上人員進駐；環保局或其他機關所轄作業場所發生火災或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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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時，則由各該機關通知前目有關機關執行相關災害應變措施。 

（五）旱災 

1、開設時機：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旱象持續惡化，無法有效控制，經工

務處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1）公共給水缺水率達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2）農業給水缺水率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3）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設。 

2、進駐機關：由工務處通知警察局、產業發展處、教育局、農業處、消

防局、社會處、民政處、原住民族行政處、環保局、衛生局、新聞處、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三區管理處、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及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新竹管理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苗

栗管理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及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田水利署石門管理處等機關(單位)派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

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

派員進駐或得以定期召開工作會議方式運作。 

（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1、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 

（1）三級開設 

A、開設時機：估計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產業發展處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a.未達二級開設災害規模，且情勢已控制，不再惡化者。 

b.其他天然災害及緊急事件，造成災害，致停止供氣、供油。 

B、進駐機關：由產業發展處通知消防局、警察局、衛生局、環保局、

工務處、民政處、行政處、勞工處、社會處、交通旅遊處、財政處、

新竹後備指揮部等防災編組單位，及發生災害之公用氣體與油料管

線單位與受影響之鄉(鎮、市)公所於各單位輪值運作（包含例假日)

不需進駐本中心。 

（2）二級開設 

A、開設時機：估計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產業發展處研判有升級開設必

要者： 

a.有五人以上傷亡、失蹤，且情況持續惡化，無法有效控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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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陸域污染面積達五千平方公尺以上，無法有效控制者。 

B、進駐機關：由產業發展處通知消防局、警察局、衛生局、環保局、

工務處、民政處、行政處、勞工處、社會處、交通旅遊處、財政處、

新竹後備指揮部等防災編組單位，及發生災害之公用氣體與油料管

線單位與受影響之鄉(鎮、市)公所派員進駐本中心，進行災害準備

及應變事宜。 

（3）一級開設 

A、開設時機：估計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產業發展處研判有升級開設必

要者： 

a.有七人以上傷亡、失蹤，且情況持續惡化，無法有效控制者。 

b.陸域污染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無法有效控制者。 

B、進駐機關：由產業發展處通知消防局、警察局、衛生局、環保局、

工務處、民政處、行政處、勞工處、社會處、交通旅遊處、財政處、

新竹後備指揮部等防災編組單位，及發生災害之公用氣體與油料管

線單位與受影響之鄉(鎮、市)公所派員進駐，進行災害準備及應變

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請縣長（或其指定代理人）同意後，

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2、輸電線路災害 

（1）三級開設 

A、開設時機：估計輸電線路災害未達二級開設災害規模，且情勢已控

制不再惡化，經產業發展處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B、進駐機關：由產業發展處通知消防局、警察局、衛生局、環保局、

工務處、民政處、行政處、勞工處、社會處、交通旅遊處、財政處、

新竹後備指揮部等防災編組單位，及發生災害之電業單位與受影響

之鄉(鎮、市)公所於各單位輪值運作（包含例假日)不需進駐本中

心。 

（2）二級開設 

A、開設時機：估計輸電線路災害造成五人以上傷亡、失蹤或十所以上

一次變電所全部停電，預估在二十四小時內無法恢復正常供電，且

情況持續惡化，無法有效控制，經產業發展處研判有升級開設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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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B、進駐機關：由產業發展處通知消防局、警察局、衛生局、環保局、

工務處、民政處、行政處、勞工處、社會處、交通旅遊處、財政處、

新竹後備指揮部等防災編組單位，及發生災害之電業單位與受影響

之鄉(鎮、市)公所派員進駐本中心，進行災害準備及應變事宜。 

（3）一級開設 

A、開設時機：估計輸電線路災害造成七人以上傷亡、失蹤或十所以上

一次變電所全部停電，預估在二十四小時內無法恢復正常供電，且

情況持續惡化，無法有效控制，經產業發展處研判有升級開設必要

者。 

B、進駐機關：由產業發展處通知消防局、警察局、衛生局、環保局、

工務處、民政處、行政處、勞工處、社會處、交通旅遊處、財政處、

新竹後備指揮部等防災編組單位，及發生災害之電業單位與受影響

之鄉(鎮、市)公所派員進駐，進行災害準備及應變事宜，並得視災

情狀況，經報請縣長（或其指定代理人）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

位）派員進駐。 

（七）寒害 

1、開設時機：有下列情形之一，經農業處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1）氣象局發布臺灣地區平地氣溫將至攝氏六度以下，連續二十四小時

之低溫特報，有重大農業損失等災情發生之虞者，經農業處研判有

開設必要者。 

（2）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設。 

2、進駐機關：由農業處通知衛生局、環保局、新聞處及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田水利署新竹管理處等機關(單位)派員進駐，進行各項災害緊急

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

位）派員進駐。 

（八）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 

1、二級開設 

（1）開設時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A、經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七級暴風圈動向可能於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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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內對本縣構成威脅，經縣長指示開設。 

B、發生突發性豪大雨或地震，經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發布轄內十

三鄉鎮有土石流紅色警戒時，且經處長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2）進駐機關： 

A、農業處各科主管及各科同仁輪班一人進駐。 

B、由農業處通知警察局、消防局、社會處、工務處、民政處、衛生局、

行政處及新竹後備指揮部等機關(單位)派員進駐，並得視災情狀

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2、一級開設： 

（1）開設時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A、經縣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設。 

B、土石流災害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經研判有

開設必要時。(由處長提出成立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應變中心

一級開設及請示縣長指定指揮官)。 

（2）進駐機關： 

A、農業處各科主管及各科同仁輪班一人進駐。 

B、由農業處通知本縣各防災編組機關(單位)派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

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

(單位)派員進駐。 

（九）空難 

1、開設時機：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交通旅遊處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1）民用航空器於本縣轄運作中（機場外），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

失蹤或有災害擴大之虞，且災情嚴重。 

（2）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成立時。 

2、進駐機關：由交通旅遊處通知警察局、消防局、教育局、產業發展處、

工務處、社會處、民政處、衛生局、環保局、新竹後備指揮部、新聞

處、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新竹工務段、行政院海洋委員

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第十二海巡隊、行政院海巡署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

四海岸巡防大隊及各公共事業單位等機關(單位)派員進駐，進行各項

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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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單位)派員進駐。 

（十）海難 

1、開設時機：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交通旅遊處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1）本縣轄附近海域、各漁港港區內發生海難事故，船舶損害嚴重，估

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 

（2）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成立時。 

2、進駐機關：由交通旅遊處通知警察局、消防局、教育局、產業發展處、

工務處、社會處、民政處、衛生局、環保局、農業處、新竹後備指揮

部、新聞處、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新竹工務段、行政院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第十二海巡隊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

署第三巡防區指揮部第八岸巡隊等機關(單位)派員進駐，進行各項緊

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

位)派員進駐。 

（十一）陸上交通事故 

1、開設時機：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交通旅遊處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1）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有擴大之虞，亟待救

助。 

（2）重要交通設施嚴重損壞，造成交通阻斷者。 

（3）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設。 

2、進駐機關：由交通旅遊處通知警察局、消防局、教育局、工務處、社

會處、民政處、衛生局、新竹後備指揮部、新聞處及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一區養護工程處新竹工務段等機關(單位)派員進駐，進行各項緊急

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

位)派員進駐。 

（十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 

1、開設時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環保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1）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亟待救助。 

（2）污染面積達一平方公里以上，無法有效控制。 

（3）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設。 

2、進駐機關：由環保局通知警察局、農業處、教育局、產業發展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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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處、社會處、勞工處、衛生局、消防局、民政處、新竹後備指揮部

及新聞處等機關(單位)派員進駐，進行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

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十三）生物病原災害 

1、二級開設： 

（1）開設時機：國內傳染病之發生超過預期，且可能造成民眾身體及財

產之重大損失。 

（2）進駐機關：由衛生局通知警察局、產業發展處、環保局、社會處、

勞工處、工務處、消防局、民政處、新竹後備指揮部、新聞處及交

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新竹工務段等機關(單位)派員進

駐，進行各項災害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

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2、一級開設： 

（1）開設時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衛生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A、國內傳染病之發生超過預期，且可能造成民眾身體財產之重大損失。 

B、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成立時。 

（2）進駐機關及人員：由衛生局召集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人員暨所屬各

課、室相關業務人員進駐，進行各項災害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

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十四）動物疫災 

1、開設時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農業處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1）本縣發生甲類或人畜共通之動物傳染病時，經評估有必要成立時。 

（2）全省或鄰近縣市均發生甲類或人畜共通之動物傳染病有擴散蔓延之

虞時。 

（3）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設。 

2、由新竹縣動物保護防疫所通知農業處、衛生局、環保局、警察局、新

聞處、民政處及新竹後備指揮部等機關（單位）派員進駐，進行各項

災害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

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十五）植物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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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設時機： 

(1)發現國內未曾發生之植物特定疫病蟲害，有蔓延成災之虞。 

(2)發現國內既有之重要植物疫病蟲害，有蔓延成災之虞。 

(3)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或經農業處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進行開設。 

2、由農業處通知新竹縣動物保護防疫所、行政處、民政處、衛生局、環

保局、消防局、警察局、新竹後備指揮部等機關派員進駐，並得視災

情狀況報經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十六）森林火災 

1、開設時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農業處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1）森林火災延燒面積達一百公頃以上時，經農業處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2）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設。 

2、進駐機關：由農業處通知警察局、消防局、原住民族行政處、新聞處、

衛生局、環保局、民政處及新竹後備指揮部等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害影響程度及災情狀況，經報請指

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十七)輻射災害 

1、開設時機: 

（1）發生放射性物資外釋或有外釋之虞，中央主管機關研判有擴大執行

應變之必要時。 

（2）依照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命令，成立本縣核子事故災害應

變中心。 

2、進駐機關及人員:依狀況及災情，由環保局、警察局、衛生局、消防局、

民政處、工務處、教育局、農業處、社會處、人事處、產業發展處、

交通旅遊處、行政處、新竹後備指揮部、原住民族行政處及各事業單

位(自來水、電力、電信)等機關(單位)派員進駐，並視災情需求，由

首長指派權責人員進駐或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進駐。 

（十八）懸浮微粒物質災害 

1、開設時機：因事故或氣象因素使懸浮微粒物質大量產生或大氣濃度升

高，空氣品質達一級嚴重惡化（PM10 濃度連續三小時達 1,250μg/m3

或二十四小時平均值達 505μg/m3；PM2.5 濃度二十四小時平均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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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5μg/m3），空氣品質預測資料未來四十八小時（二天）及以上空

氣品質無減緩惡化之趨勢，且經環保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2、進駐機關：由環保局通知警察局、農業處、教育局、產業發展處、工

務處、社會處、勞工處、衛生局、消防局、民政處、新竹後備指揮部

及新聞處等機關(單位)派員進駐，進行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

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十九)其他災害:依法律規定或由本縣災害防救會報指定之本縣災害防救業

務主管機關之災害認定辦理。 

十四、指揮官得視實際情形啟動功能分組，並得指派功能分組主導機關統籌支援

鄉(鎮、市)公所之必要協助。 

各功能分組主導機關、配合參與機關及其任務如下： 

(一)幕僚參謀組：由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主導，消防局、警察局、工務處、

產業發展處、農業處、民政處、新竹氣象站及其他相關機關(單位)配合參

與，辦理各災害潛勢分析、後續災情預判與應變、預警應變建議及相關災

害空間圖資分析研判、防救災策略與作為供指揮官決策參裁建議事宜，並

各項應變事項執行及指揮官或工作會報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管考追蹤事

宜。 

(二)災情監控組：由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主導，消防局、農業處、產業發展

處、原住民族行政處、警察局、衛生局、工務處、民政處、交通旅遊處及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配合參與，辦理災情蒐報查證及追蹤事宜。 

(三)新聞發布組：由新聞處主導，各該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教育局及人事

處配合參與，辦理召開應變中心記者會、新聞發布、錯誤報導更正、民眾

安全防護宣導及新聞媒體聯繫溝通等事宜。 

(四)網路資訊組：由行政處主導，行政處資訊科及各該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配合參與，辦理防災、應變資訊及公開與災變專頁之資料更新及維護事宜。 

(五)支援調度組：由民政處主導，新竹後備指揮部、產業發展處、警察局、工

務處及消防局配合參與，辦理結合全民防衛動員整備體系，資源調度支援

事宜。 

(六)搜索救援組：由消防局主導，由衛生局、警察局、新竹後備指揮部、行政

院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第十二海巡隊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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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第三巡防區指揮部第八岸巡隊配合參與，辦理人命搜救及緊急搶救調度

支援事宜。 

(七)疏散撤離組：由民政處主導，新竹後備指揮部、警察局、教育局、農業處、

民政處、原住民族行政處、行政院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第十二海巡

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三巡防區指揮部第八岸巡隊及消防局配

合參與，掌握各鄉(鎮、市)公所執行災害危險區域民眾緊急避難、疏散、

撤離人數之統計與通報、民眾遠離危險區域勸導情形及登山隊伍之聯繫、

管制。 

(八)收容安置組：由社會處主導，教育局、農業處、民政處、原住民族行政處、

新竹縣紅十字會及新竹後備指揮部配合參與，辦理臨時災民收容及救濟慰

助調度支援事宜。 

(九)水電維生組：由工務處主導，新竹後備指揮部、消防局及新聞處配合參與

各事業單位，辦理自來水、電力、電信、瓦斯、油料搶修調度支援事宜。 

(十)交通工程組：由交通旅遊處主導，工務處、警察局、農業處、民政處及新

竹後備指揮部及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新竹工務段配合參

與，協調辦理各種道路搶通及運輸調度支援事宜。 

(十一)農林漁牧組：由農業處主導，行政院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第十二

海巡隊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三巡防區指揮部第八岸巡隊配

合參與，辦理各地漁港船舶進港避風、大陸船工臨時安置、土石流及大

規模崩塌警戒監測、農林漁牧損失及各地蔬果供應情形。 

(十二)民間資源組：由社會處主導，新竹後備指揮部及新竹縣紅十字會配合參

與，督導本縣民生物資整備及督導各鄉（鎮、市）公所建立志工動員機

制。 

(十三)醫衛環保組：由衛生局主導，消防局、環保局及新竹後備指揮部及第三

作戰區配合參與，辦理緊急醫療環境衛生消毒調度支援事宜。 

(十四)後勤組：由行政處主導，各該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配合參與辦理，本

中心運作後勤調度支援事宜。 

(十五)財務組：由財政處主導，主計處配合參與，辦理救災財務調度支援及統

籌經費動支核撥事宜。 

(十六)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為掌握災害現場救災情形及支援需求，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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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災害應變中心與災害現場協調聯繫等災害應變機制、統籌、調度及

整合救災資源，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

調度、支援，協調本縣各防救災編組單位於災害現場有效分工，及加強

與鄉(鎮、市)公所協調聯繫，協助鄉(鎮、市)公所救災，並確實達成縱

向指揮及橫向聯繫，提升災害現場各項緊急應變之效率，確保人民生命

財產安全，有關本作業要點另行訂之。 

二十四、多種重大災害發生之處理模式如下： 

（一）多種重大災害同時發生時，相關之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應即報

告本中心指揮官，決定是否分別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以因應各項災害之

指揮、督導與協調。 

（二）風災、水災、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等互有因果關係之災害伴隨發生

時，本中心指揮官原則指定消防局為主導單位。 

（三）本中心成立後，續有其他重大災害發生時，各該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首長，仍應即報請指揮官，決定是否併同已成立之災害應變中心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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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竹縣災害應變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成立後為劃定一定

區域範圍公告限制或禁止進入時，各機關人員任務如下： 

(一)新竹縣政府消防局 

1.負責警戒區域公告之文書作業程序，並將印製完成之空白

公告送交本中心備用及其他協調聯繫事宜。 

2.負責有關警戒區域公告、勸導單、舉發單、裁處書及臨時

通行證之印製事項。 

3.負責開具裁罰裁處書及罰鍰屆期未繳納之移送行政執行處

等作業事項。 

4.對於違反公告者開具勸導單、舉發單及通知受處分人限期

陳述意見。 

(二)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1.負責警戒區域範圍內之警戒工作，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

離去，並以警戒帶、告示牌或其他標示工具輔助警示之範

圍區域。 

2.對於違反公告者開具勸導單、舉發單及通知受處分人限期

陳述意見。 

(三)新竹縣政府新聞處： 

使用廣播、電視、網路通訊設備及其他電子媒體發布警戒

區域之公告。 

(四)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優先緊急撤離弱勢族群，並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第三條、

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九條規定，請相關單位協助緊急醫療

後送事宜。 

二、 執行程序 

(一)限制公告範圍之提出方式如下： 

1.由本縣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直接劃定警戒區域範圍。 

2.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公告之土石流警戒清

單。 

3.由本縣各鄉(鎮、市)公所認定於災害期間有必要劃設警戒

區域之範圍。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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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本公告之執行作業流程如下： 

1.對於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得以言詞或開具

新竹縣政府災害防救法案件勸導單進行勸導，勸導無效時

則逕行舉發，並同時開立新竹縣政府違反災害防救法案件

意見陳述書，但是遇有緊急危難狀況無法採言詞或開具勸

導單時，得待該狀況解除後舉發，並於事件發生起三十日

內將勸導單、舉發單、意見陳述書及相關證據(攝影、錄音

或照片等資料)函送新竹縣政府消防局辦理裁罰。 

2.新竹縣政府災害防救法案件裁處書統一由消防局製作及執

行。除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三條之情形外，應通知被舉

發人限期陳述意見，經陳述意見其違規事實仍明確者，依

災害防救法第五十五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予以裁罰「處

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3.對於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規定致遭遇危

難，由本中心進行搜救而獲救者，執行機關於搜救任務完

成後三個月內，應統籌計算搜救所需費用，開具新竹縣政

府災害搜救費用繳納處分書，向獲救者請求支付搜救費用。 

4.受處分人提出意見陳述時，舉發之相關單位，應提出答覆

及所需之相關事實、理由及證據，送交本府消防局彙辦。 

三、 本附件所需書表格式，由消防局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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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00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各防災編組單位任務分工表(範本) 

指揮官 綜理本中心全盤應變事宜  

副指揮官 襄助指揮官處理本中心應變事宜  

編號 組    別 任                   務 備註 

一 
民政組 

（民政課擔任組

長） 

一、災害應變中心及各編組單位協調聯繫事宜。 

二、外來救援團體及物資協調聯繫事宜。 

三、災情傳遞彙整及災情報告、指示等聯絡事項。 

四、動員里、鄰組織整備相關救災事宜。 

五、負責災情通報、統計及疏散撤離等相關事宜。 

六、強化本所防救組織功能，檢查民間房屋設施之預檢

工作及勘查統計民間災情等事宜。 

七、對受災建築物及其他設施之處理有關事項。 

八、協助辦理災害發生後提供民眾法律服務事宜。 

九、協助罹難者辦理喪葬救難事宜。 

十、與軍方接洽相關國軍兵力支援、協助救災事宜。 

十一、其他國軍救災事宜。 

公所進駐單位 

二 
工程組 

（建設課長擔任

組長） 

一、鄉(鎮、市)災害搶修、搶險及其他災害時建設事

項。 

二、辦理有關水利、防洪設施緊急搶修及其他有關水

利事項。 

三、辦理有關營建工程災害、道路、橋樑及下水道設

施緊急搶修事項。 

四、辦理對受災建築物及其他設施之處理有關事項。 

五、辦理災害時動員各類專家技術人員及營繕機械協

助救災有關事項。 

公所進駐單位 

三 
社會組 

（社會課長擔任

組長） 

一、負責救災民生物資之籌備及儲存事項。 

二、災民收容所之規劃、指定、分配布置管理事項。 

三、捐贈物資管理、災民管理、救濟物資發放等事宜。 

四、相關安養機構安置事宜。 

五、相關災民輸運事宜。 

公所進駐單位 

四 
環保組 

（清潔隊長擔任

組長） 

一、 辦理災區消毒、飲用水質抽驗、廢棄物清理、污

泥之清除、排水溝、垃圾堆（場）、公廁及公共場

所之消毒事項。 

二、 辦理本所消毒藥品、器材之支援供應。 

三、 其他有關環保事項。 

公所進駐單位 

五 
農業組 

（農業課長擔任

組長） 

一、辦理農林漁牧業天然災害災情查報、通報及救助事

項。 

二、辦理潛勢溪流範圍水路、橋涵疏通工作，防止土石

流災害發生或擴大。 

公所進駐單位 

附件二 

42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二年  第一期 

 

 
三、協調糧食物資儲備、供給、運用事項。 

四、土石流、森林火災之災害訊息傳遞、處理事項。 

六 
後勤組        

（由公所指定單

位） 

一、災害應變中心辦公處所之佈置，電信、通訊裝備之

維護及照明設備之維持。 

二、災害應變中心工作人員飲食之供給，寢具及生活用

品之供應。 

三、其他有關災害應變中心後勤業務之事項。 

四、辦理有關災害即時資料及救災新聞之發佈宣導。 

五、有關新聞媒體之聯繫與接待及其他有關新聞發布事

項。。 

六、透過本所跑馬燈、網站傳播各類防災宣導及重要

新聞訊息。 

七、有關防救災財源籌措相關事項。 

八、災害預備金預算編列，經費籌措事項。 

九、其他有關財政、主計業務權責事項。 

公所進駐單位 

七 
警政組   

（分局警員或分

駐所長擔任組長） 

一、辦理警政系統災害預報、警報及辦理陸上交通事

故災害、災情查報、通報事項。 

二、辦理災區警戒、犯罪偵查、緊急疏散、治安維護、

協助罹難者屍體相驗及交通狀況調查、管制、疏

導等事項。 

三、協助辦理屍體身份確認、搜索、處理及有關外國

人民事故事項。 

四、辦理有關外語專技人員緊急動員事項。 

所外編組單位 

(會議時列席) 

八 
搶救組 

（消防分隊長擔

任組長） 

一、負責消防系統災情預報、警報、查報、災情蒐集、 

彙整事宜。 

二、辦理防救設施整備，災害搶救、緊急救護及其他有

關消防事項。 

三、調度消防後勤車及救護車及民間相關救難車。 

四、指揮義消及民間救難隊相關救難事宜。 

所外編組單位 

(會議時列席) 

九 
醫護組  

（衛生所主任擔

任組長） 

一、執行緊急醫療事項 

二、執行災區防疫、災後家戶消毒、衛生改善之輔導、

傳染病預防及災區食品衛生管理。 

三、災區醫療器材儲備、調度運用及供給事宜。 

所外編組單位 

(會議時列席) 

 

 

十 
國軍組 

(新竹後備指揮部

聯絡官擔任組長) 

一、協調徵(租)用救災車、機具、物資及國軍兵力申請

以支援強堵堤防、救修交通、災民急救、災區復原

工作事宜。 

二、協助申請國軍兵力裝備或協調監理機關徵(租)用大

型車輛配合災民疏散接運、救災人員、器材、物資

之運輸事項。 

三、提供國軍戰情系統蒐集之災情資料、災害管理及維

護事項。 

四、進駐災害應變中心，協助兵力派遣、資源調度支援

事項。 

公所進駐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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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十一 

公用事業組 
(自來水、瓦斯、

電力、電信等單

位) 

一、依實務運作模式，列為編組單位，但無需進駐，需 

提供可順暢連繫之聯繫電話。 

二、正常在所在處所輪值待命，於應變中心開設各項整

備、應變會議，需派員與會報告。 

三、負責電力緊急搶修及其他電力供應事宜。 

四、負責電信緊急搶修事宜。 

五、負責天然氣災害、進行管路遮斷、緊急搶修及其他

有關天然氣事宜。 

六、負責自來水設備緊急搶修、緊急供水（包括發生災

害時之緊急醫療用水、消防用水）。 

七、其他防災事宜 

支援單位 

(不需進駐，提

供順暢聯繫電

話(專線)，保

持通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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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災害應變中心組織架構圖 

指揮官 1 人（縣長） 

副 指 揮 官 2 人 

（副縣長及秘書長） 

執 行 長 1 人 

（災害主管機關首長） 

各 鄉 ( 鎮 、 市 )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支援協調 回報 

災害主管機關災害防救人員、各相關

行政機關及公共事業派駐人員 

政
風
組 

附表一 

協
調
聯
繫
組 

原
民
組 

人
事
組 

消
防
組 

警
政
組 

社
會
組 

運
輸
組 

工
務
組 

國
軍
組 

電
信
組 

環
保
組 

農
業
組 

教
育
組 

衛
生
組 

瓦
斯
組 

勞
工
組 

管
考
組 

後
勤
組 

主
計
組 

公
路
搶
修
組 

中
油
組 

自
來
水
組 

氣
象
組 

幕
僚
參
謀
組 

紅
十
字
組 

糧
食
組 

文
化
組 

農
田
水
利
組 

新
聞
組 

海
巡
組 

河
川
組 

民
政
組 

財
政
組 

產
業
發
展
組 

地
政
組 

電
力
組 

稅
務
組 

交
通
旅
遊
組 

45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二年  第一期 

 

 

 

新竹縣災害應變中心各防災編組單位任務分工表 

指揮官 綜理本中心全盤應變事宜 備註 

副指揮官 襄助指揮官處理本中心應變事宜  

編號 組 別 任 務  

1 
幕僚參謀組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兼

任組長） 

1. 督導各鄉(鎮、市)EOC開設與運作事宜。 

2. 督導各局(處)及鄉(鎮、市)公所各項災害防救工作事

宜。 

3. 其他防災業務督導事項。 

 

2 
協調聯繫組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兼

任組長） 

1. 中央及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及各編組單位協調聯

繫事宜。 

2. 督導及協助鄉(鎮、市)公所辦理災情查報、通報事項。 

3. 督導及協助鄉(鎮、市)公所辦理災情預報、警報、災

情蒐集彙整及通報事項。 

4. 外來救援團體及物資協調聯繫事宜。 

5. 災情傳遞彙整及災情報告、指示等聯絡事項。 

 

3 
警政組 

（警察局長兼任組長） 

1. 負責災區屍體報驗、現場警戒、治安維護、交通管制、

秩序維持等相關事項。 

2. 車、船、航空器等重大交通事故現場協助搶救處理之

相關事宜。 

3. 重大爆裂物爆炸事故現場搶救處理之相關事項。 

4. 負責災害期間災區與交通狀況之查報、外僑災害之處

理、應變戒備協調支援等相關事宜。 

5. 督導各警察單位災害防救整備、災害蒐集及通報等事

宜。 

6.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4 
財政組 

（財政處長兼任組長） 

1. 協助各業務單位辦理本府災害準備金之簽辦、動支、

核定等手續，撥付災害準備金因應災害搶修及復建等

相關防救災財源籌措事項。 

2. 配合中央政策洽商金融機構協助辦理本縣農業、產業

發展處、社會、民政、及勞工等業務權責單位辦理農、

工、商業資金融通及災民復建貸款事宜。 

3. 辦理其他有關財政及業務權責事項。 

 

5 
產業發展組 

（產業發展處長兼任組長） 

1. 掌理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防救工作統

籌及成立應變中心等事宜。 

2. 督導事業有關公用氣體、油料及電力供應之協調事項。 

3. 負責辦理工商災害損失調查、登記及協助復原工作事

宜。 

4. 辦理國民住宅災情損失清查、統計事宜。 

5. 負責災害期間監視市場防止物價波動。 

6. 本縣易致災地區減災策略整體規劃。 

7. 有關都市計劃區內防災據點、防災公園等用地變更規

劃事項。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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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協辦大規模災害後，復原重建相關用地變更規劃事宜。 

9.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6 
工務組 

（工務處長兼任組長） 

1. 掌理營建工程、水災、旱災災害防救工作統籌及成立

應變中心等事宜。 

2. 建築物（含施工中）工程災害搶險與搶修協調、聯繫

（含所需機具、人員調配）及復原執行事宜。 

3. 建築物結構安全檢查鑑定事項。 

4. 危險建築物、構造物限制使用或拆除與應即補強事項。 

5. 業務權責所屬目的事業主管對象災害之協助處理事

項。 

6. 車、船、航空器等重大交通事故工程災害搶險與搶修

復原執行處理事宜。 

7. 災害時動員各類專家技術人員及營繕機械協助救災有

關事宜。 

8. 辦理道路、橋樑、水壩、堤防、下水道、河川設施搶

修、災情處理、維護、查報傳遞統計事宜。 

9. 綜合性治水措施之執行、疏浚措施、河川水位及預警

之提供與通報事項。 

10.用水緊急應變措施之實施事項。 

11.與有關水利單位、北區水資源局（水庫水位）之聯繫

協調（洩洪預警）與潮汐漲落之查報事項。 

12.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7 
教育組 

（教育局長兼任組長） 

1. 避難收容場所（縣屬學校校舍）之指定、分配、佈置

事宜。 

2. 業務權責所屬目的事業主管對象災害之協助處理事

項。 

3. 各教育機關、機構防災措施、教育宣導及校舍災情蒐

集及通報災害處理事宜。 

4.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8 
農業組 

（農業處長兼任組長） 

1. 掌理寒害、動植物疫災、土石流災害防救工作統籌及

成立應變中心等事宜。 

2. 辦理農、漁、林、牧業災情查報、設施防護、搶修與

善後處理工作等事宜。 

3. 聯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北區分署新竹辦事處儲

備供應及調節救災糧食。 

4. 辦理山坡地範圍內治山防洪野溪工程搶修、搶險、預

警及監測等訊息傳遞、處理工作。 

5. 負責災害期間船筏疏散至安全地帶事宜。 

6.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9 
環保組 

（環保局長兼任組長） 

1. 掌理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工作統籌及成立應變中心

等事宜。 

2. 負責災區環境、廢棄物清除處理、污泥清除、排水溝、

垃圾堆（場）及戶外公共場所及災區消毒工作等事宜。 

3. 負責提供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搶救相關資訊及協助發生

事故之廠家處理善後事項。 

4. 提供化學物質災害搶救相關資訊及協助發生事故之廠

家處理善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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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辦理災區飲用水水質抽驗、災後飲用水安全及嚴重污

染區之隔離、處理及追蹤管制事項。 

6. 協助調度流動廁所事項。 

7.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10 
衛生組 

（衛生局長兼任組長） 

1. 掌理生物病原疫災害防救工作統籌及成立應變中心等

事宜。 

2. 災區救護站之規劃、設立、運作與藥品衛材調度事項。 

3. 醫療機構之指揮調配及提供災區緊急醫療與後續醫療

照顧事項。 

4. 災區民眾心理創傷之預防與輔導相關事宜。 

5. 災區防疫之監測、通報、調查及相關處理工作。 

6. 督導各醫院、衛生所及衛生機構發生災害應變處理。 

7. 緊急醫療環境衛生、消毒及調度支援。 

8.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11 
河川組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長兼

任組長） 

1. 河川水位、水庫洩洪、洪水預警通報及綜合性治水措

施之提供事項。 

2.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12 
電力組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區

新竹營業處處長兼任組長） 

1. 負責電力輸配、災害緊急搶修、截斷電源與災後迅速

恢復供電之復原等事宜。 

2.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13 
電信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營

運處總經理擔任組長） 

1. 負責電信輸配、緊急搶救與電信恢復之復原等事宜。 

2. 災區架設緊急通訊設備、器材設施事宜。 

3.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14 

瓦斯組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擔任組長，由新竹瓦斯股份有限

公司及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公

用天然氣營業處竹東服務中心組

成） 

1. 負責瓦斯管線路養護、緊急搶修、截斷瓦斯、漏氣偵

測處理及災後恢復供氣等復原工作。 

2.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15 
消防組 

（消防局長兼任組長） 

1. 辦理風災、震災、重大火災、爆炸災害成立本中心之

幕僚作業事項。 

2. 督導及協助鄉(鎮、市)公所辦理防救設施整備，災害

搶救、緊急救護及其他有關消防事項。 

3. 協助調度消防後勤車或民間四輪驅動車支援災民疏

散。 

4. 調派直昇機協助搜救、勘災、空投及傷患後送等事項。 

 

16 
社會組 

（社會處長兼任組長） 

1. 督導各鄉(鎮、市)公所救災物資之籌備及儲存事項。 

2. 督導各鄉(鎮、市)災民收容所之規劃、分配布置管理

事項。 

3. 督導各鄉(鎮、市)災民之登記、接待、統計、查報及

管理事項。 

4. 災民救濟民生物資、救急物資儲備、運用、供給及調

度事項。 

5. 各界捐贈物資之接受與轉發事項。 

6. 救災人員災害保險有關事宜。 

7. 安養院、福利機構等災害處理事項。 

8. 督導人員傷亡、失蹤、住屋倒毀救助及救濟金應急發

放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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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17 民政組 
（民政處長兼任組長） 

1. 督導各鄉(鎮、市)公所災害應變中心之設置、作業及

災害防救整備、災害蒐集及通報等事宜。 

2. 督導各鄉(鎮、市)公所強化防救組織功能，檢查民間

房屋設施之預檢工作及勘查統計民間災情等事宜。 

3. 對受災建築物及其他設施之處理有關事項。 

4. 協助社會處辦理救濟及災害發生後提供法律服務事

宜。 

5. 協助罹難者辦理喪葬善後有關事宜。 

6. 協調動員國軍支援協助強堵堤防、搶修交通、災民搶

救、災區重建復原工作、空中人造雨及救旱等事宜。 

7. 國軍支援災害處理部隊接待及飲食供養事項。 

8. 督導本縣辦理疏散避難工作規劃及推動。 

9.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18 文化組 
（文化局長兼任組長） 

1. 負責古蹟文物保護措施執行事項。 

2. 負責古蹟文物災損搶修（救）、災情彙整、查報、重建

復原工作事項。 

3.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19 地政組 
（地政處長兼任組長） 

1. 辦理有關農地重劃區農水路維護、搶修事宜及會同受

災處理業務單位，實施複勘災害彙整工作事項。 

2. 辦理災後地籍測量、鑑定事宜。 

3.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20 
國軍組 

（新竹後備指揮部指揮官 

兼任組長） 

1. 協助徵(租)用救災車、機具、物資及國軍兵力申請以

支援強堵堤防、救修交通、災民急救、災區復原工作

等事宜。 

2. 協助申請國軍兵力裝備或協調監理機關徵(租)用大型

車輛配合災民疏散接運、救災人員、器材、物資之運

輸事宜。 

3. 提供國軍戰情系統蒐集之災情資料、災害管理及維護

事項。 

4. 辦理結合全民防衛動員整備體系，資源調度支援事宜。 

5.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21 
稅務組 

（稅務局長兼組長） 

1. 辦理有關災害稅捐減免相關事項。 

2.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22 

海巡組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署第

八岸巡隊、行政院海洋委員會海

巡署艦隊分署第十二海巡隊） 

1. 執行發生失事於海上之人命之搜索、搶救、及緊急救

護事項。 

2. 海上緊急傷患運送工具之提供。 

3. 於本縣所轄海域、海岸地區劃定為災害管制區域時，

對於違反公告者實施勸導，並開具勸導單。 

4. 原船安置大陸漁工進港避風、出入港安全檢查事項。 

5. 協助監控並提供漂流浮木資訊，通報本府及港口管理

機關處理。 

6. 其他有關海上及岸上搜救相關事宜。 

 

23 
糧食組 

（行政院農委員會農糧署北區分

署新竹辦事處主任兼任組長） 

1. 協助辦理有關米糧緊急供給及調度事宜。 

2. 其他糧食供應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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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勞工組 

（勞工處長兼任組長） 

1. 協助各項勞工災害之搶救及復原重建工作等事宜。 

2. 災民之就業輔導。 

3.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25 主計組 
（主計處長兼任組長） 

1. 有關防救災經費核撥事宜。 

2. 辦理其他有關主計業務權責事項。 
 

26 管考組 
（各災害業務權管機關） 

1. 督考本縣應變中心各組有關災害防救管考事宜及各項

協調事項。 

2. 督考本縣各級災害應變中心相關編組人員辦理災害防

救事項之情形。 

3. 指揮官裁指示事項之追蹤列管事宜。 

4. 督考本中心各機關進駐、輪值、出席、簽到及處理災

害防救事項。 

5.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27 人事組 
（人事處長兼任組長） 

1. 發佈本縣停止上課、上班情形。 

2.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28 
中油組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竹苗營

業處處長擔任組長） 

1. 負責中油管線路養護、緊急搶修處理及災後恢復供油

等復原工作。 

2.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29 
公路搶修組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

程處新竹工務段長擔任組長） 

負責本縣轄內省道災害時之搶修、搶通事項。 
 

30 
自來水組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三區管理處

處長擔任組長） 

1. 自來水輸配水管線緊急搶修與復原等事宜。 

2. 緊急調配供水事項。 

3.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31 
政風組 

（政風處長兼任組長） 

1. 督導所屬各政風機構蒐報重大災害情資並通報上級法

務部等相關事宜。 

2.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32 後勤組 
（行政處長兼任組長） 

1. 災害應變中心辦公處所之佈置，電信、通訊裝備之維

護及照明設備之維持。 

2. 災害應變中心工作人員飲食之供給，寢具及生活用品

之供應。 

3. 辦理有關災害法制、訴願及國家賠償事宜。 

4. 災變發生必要時，通知法律扶助律師組成法令諮詢小

組，進駐災區提供免費解答法律疑難問題之服務。 

5. 其他有關災害應變中心後勤業務之事項。 

 

33 
運輸組 

（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

長兼任組長） 

1. 運輸交通工具之調派與協助災區災民運送工作。 

2.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34 
農田水利組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

新竹管理處長兼任組長） 

1. 執行督導巡防轄區各主要進、排水口、各主要灌排渠

道、構造物及附屬水利設施之啟閉、修護及搶修、搶

險工作，並蒐集傳遞、聯繫災情消息及救災有關事項。 

2. 其他有關農田水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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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交通旅遊組 
（交通旅遊處長兼任組長） 

1. 一般旅(賓)館災害善後復原之處理事項。 

2. 風景、旅遊區災害防救復原相關事宜。 

3. 掌理空難、海難及陸上交通事故等災害防救工作統籌

及成立應變中心相關事項。 

4. 督導本縣境內公共汽車災區運輸交通工具之調用問

題。 

5. 交通設施防災措施之督導、災情之彙整及緊急搶修之

聯繫事項。 

6. 協助調用車輛配合災民疏散接運、救災人員、器材、

物資之運輸事項。 

7. 其他災害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36 
紅十字組 

（新竹縣紅十字會會長兼任組

長） 

1. 協助災民收容及賑濟物資調度、運送及發放等事宜。 

2. 水域救生工作。 

3. 其他災害應變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37 氣象組 
（新竹氣象站主任兼任組長） 

氣象、地震、海嘯等災害防範有關資料之提供 

 

38 
原民組 

（原住民族行政處長兼任組長） 

1. 辦理原住民族地區災情蒐集及通報等事項。 

2. 其他有關原住民族地區防救災協調事項。 

3. 辦理原住民族地區防救災緊急通訊規劃及管理。 

4. 督導辦理原住民族地區生活必需品之儲備、運用及供

給及災民生活之安置、救助等事項。 

5. 辦理原住民族地區重大災害搶救及善後處理等事項。 

 

39 新聞組 
（新聞處長兼任組長） 

1.負責災情新聞發佈，及錯誤報導更正等媒體聯繫、災害

防救政令宣導、災區傳播媒體單位採訪招待、管理、

災情發布內容管制及影劇業災害之協助處理事項。 

2.有關新聞媒體之聯繫與接待及其他有關新聞發布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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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00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簽到表(範本) 
一、時    間：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 

二、地    點： 本縣災害應變中心 

單 位 職 別 姓 名 行 動 電 話 到勤時間 退勤時間 

新 竹 縣 政 府 縣 長     

新 竹 縣 政 府 副 縣 長     

新 竹 縣 政 府 秘 書 長     

新 竹 縣 政 府      

新 竹 縣 政 府      

      

      

新 竹 縣 政 府 

消 防 局 
     

      

      

      

      

      

      

      

      

 

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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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00災害應變中心 

00 組交接表(範本) 

交  接  事  項 

1. 長官交辦資料 

2. 相關橫向聯繫資料 

3. 交接資料 

4.續辦注意事項  

交接班時間： 000 年 00 月 00日 00 時 00 分  
交班人員： 

接班人員： 

 

 

 
 
 

 

 

 
 

 

 

 

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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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3 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國字第 1119551935 號 

 

主旨：修正「新竹縣國民中小學班級數總量管制暨學生入學實施要點」部分規定，

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附修正「新竹縣國民中小學班級數總量管制暨學生入學實施要點」部分規

定 1 份。 

 

正本：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 

副本：新竹縣政府行政處法制科、新竹縣政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新竹縣政府教育局督學室、新竹縣政府教

育局學務管理科、新竹縣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新竹縣政府教育局終身教育科、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體育保健科、新竹縣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新竹縣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科（均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國民中小學班級數總量管制暨學生入學實施要點 
部分規定 

三、管制學校申請登記之學生得依下列各款優先入學： 

(一)設籍該校學區法定監護人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二)設籍該校學區並經依法令認定之低收入戶。 

(三)設籍該校學區父母雙亡者。 

(四)該校編制內正式教職員工子女（頇提供證明文件）。 

(五)依特殊教育法入學原則，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

定安置之身心障礙學生。 

(六)設籍該校學區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安置之通

過提早入學鑑定之學童。 

四、管制學校於新生分發入學前，應通知家長持全戶設籍資料及證明文件申

請登記後，學校進行入學資格審查。 

前項應提供證明文件如下： 

(一)申請就讀管制學校新生應與新生之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尊親屬或法定

監護人同一戶籍並設籍居住於該校學區之自有房屋，且應檢附設籍

之房屋所有權狀或當年度房屋稅籍證明。 

(二)申請就讀管制學校新生應與新生之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尊親屬或法定

監護人同一戶籍並設籍居住於該校學區之租賃房屋者，且應檢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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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件： 

1、入學前一年度至入學登記日足以證明居住事實之水費及電費收

據。 

2、入學登記日前經法院公證房屋租賃契約證明且租賃契約頇涵蓋至

當年度開學日。 

3、新生非與雙親二人同一戶籍，需繳交相關證明文件，若未於期限

內繳交證明文件，入學排序為符合資格新生之後。 

(三)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四)其他提供證明文件且經學校家訪新生確有居住事實者。 

 符合前項規定之新生，依設籍先後順序分發至額滿為止。 

依前項分發後學校仍有缺額時，再依學童設籍先後分發至額滿為止，其

餘未受分發之新生，依學生家長意願，以免遷戶籍方式改分發至鄰近非

額滿學校就讀，非額滿學校不得拒絕。 

符合第二項申請者，申請就讀本縣總量管制國中(以下簡稱管制國中)，

以就讀管制國中所在行政區之國小學生優先分發。 

八、實施管制學校於開學日後，學生僅得轉出，不得轉入；如有學生申請轉

入，管制學校應主動協助依學生家長意願，以免遷戶籍方式改分發至鄰

近非額滿學校就讀，非額滿學校不得拒絕。但有特殊原因，經報本府核

准者，不在此限。 

前項學校有缺額時，於寒假或暑假時，由備位學生依序遞補辦理，並應

將缺額及作業時間公告於學校網頁。 

十二、管制學校應成立學生入學審查委員會，由學校校長、相關處室主任或

組長、家長會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等七人至十一人，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組成，審查學校入學相關疑義。 

如委員有與當年度入學新生有相關連者，討論該議案時，委員應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主動迴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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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0 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特字第 1119551952 號 

 

主旨：修正「新竹縣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設置要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

照。 

說明：檢附修正「新竹縣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設置要點」1 份。 

 

正本：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 

副本：新竹縣政府行政處法制科、新竹縣政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新竹縣政府教育局（均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 

一、新竹縣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有效整合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

源，建構完整身心障礙特殊教育支援體系，以提供身心障礙學生適性教

育服務，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十四條、第四十四條及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第十六條，設置新竹縣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特訂定本要點。 

二、組織架構： 

本中心設於新竹縣（以下簡稱本縣）山崎國小，協助本局辦理身心障礙

學生鑑定安置、教材研發等相關工作事項。 

本中心採任務編組： 

(一)召集人一人，由本局局長兼任。 

(二)副召集人一人，由本局特殊教育科科長兼任。 

(三)執行秘書一人，由本中心所在學校校長兼任。 

(四)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本局商借縣內具行政及身心障礙特殊教育實

務經驗之教師兼任，綜理本中心業務。 

(五)設置一般行政組、鑑定安置組及輔導研發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組

員三至七人，由本局商借縣內具行政及身心障礙特殊教育實務經驗

之教師或遴聘相關專業人員擔任。本中心組織架構如附件一、工作

職掌如附件二。 

(六)本中心相關之總務、會計等行政事務，由中心所在學校（或由本局

指定之學校）之相關單位及人員協助辦理。 

前項人員均屬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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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中心任務： 

(一)管理特殊教育通報網。 

(二)規劃本縣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評鑑。 

(三)協助辦理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及教學輔導工作。 

(四)規劃身心障礙教師相關知能研習及各項進修活動。 

(五)管理身心障礙相關測驗工具、圖書及著作，研發身心障礙特殊教育

教材及教具。 

(六)辦理身心障礙特殊教育宣導活動，提供學校、教師及家長身心障礙

特殊教育相關諮詢服務。 

四、本中心由本局督導，定期召開檢討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五、本中心之商借教師其差假及福利依新竹縣政府商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帅兒園教師作業原則辦理。 

六、經費：本中心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及本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七、獎勵：本中心人員服務滿一年以上且表現優異者，得依相關規定辦理敘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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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15213880A 號 

 

主旨：公告 111 年 11 月份「秀蘭甜品」等 101 家商業設立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秀蘭甜品」等 101 家商業向本府申請商業設立登記，業經本府核准登記

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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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7

皮
寶

代
購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六
街

5
1
巷

9
號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5
0
0
0
0

楊
皓

旭
5
0
0
0
0

1
1
1
1
1
0
9

1
1
1
0
3
0
3
4
5
1

9
1
3
8
1
9
6
3

動
見

運
動

舞
蹈

藝
術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光

明
九

路
3
2
號

2
樓

獨
資

競
技

及
休

閒
運

動
場

館
業

1
0
0
0
0
0

吳
煥

然
1
0
0
0
0
0

1
1
1
1
1
0
9

1
1
1
0
3
0
3
4
5
0

9
1
3
8
1
9
7
9

指
路

人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光
明

六
路

8
7
之

5
號

1
1
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3
0
0
0
0

余
品

緹
3
0
0
0
0

1
1
1
1
1
1
0

1
1
1
0
3
0
3
4
5
6

9
1
3
8
1
9
8
4

晶
亮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尚
義

里
尚

義
街

8
3
8
號

1
樓

獨
資

祭
祀

用
品

零
售

業
1
1
0
0
0
0

孫
尚

豪
1
1
0
0
0
0

1
1
1
1
1
1
0

1
1
1
0
3
0
3
5
2
0

9
1
3
8
1
9
9
0

永
安

環
保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大
眉

里
鳳

岡
路

1
段

3
9
8
巷

2
3
弄

1
0
號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5
0
0
0

曾
錦

雪
5
0
0
0

1
1
1
1
1
1
0

1
1
1
0
3
0
3
4
5
9

9
1
3
8
2
0
1
3

欣
園

景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平
路

1
6
號

3
樓

獨
資

園
藝

服
務

業
1
0
0
0
0
0

莊
美

娟
1
0
0
0
0
0

1
1
1
1
1
1
0

1
1
1
0
3
0
3
4
6
0

9
1
3
8
2
0
2
9

沐
熙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興

路
2
段

8
6
5
號

1
樓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
0
0
0
0

朱
芷

萱
1
0
0
0
0

1
1
1
1
1
1
0

1
1
1
0
3
0
3
4
6
2

9
1
3
8
2
0
3
4

相
戀

歡
暢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德
盛

村
德

興
路

8
5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5
0
0
0
0

温
曉

萍
5
0
0
0
0

1
1
1
1
1
1
0

1
1
1
0
3
0
3
4
6
3

9
1
3
8
2
0
4
0

三
寶

貝
印

尼
沙

爹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長
嶺

村
八

德
路

2
段

9
5
0
巷

4
1
之

1
號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1
0
0
0
0
0

李
采

玲
1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0
3
0
3
4
6
9

9
1
3
8
2
0
5
5

茗
沐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聯

興
里

中
正

西
路

9
2
6
巷

1
9
弄

1
號

3
樓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8
0
0
0
0

林
芯

妤
8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0
3
0
3
4
7
0

9
1
3
8
2
0
6
1

盛
哥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長
安

村
南

窩
路

1
9
巷

5
號

1
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
0
0
0
0
0

盧
朝

盛
2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0
3
0
3
4
7
4

9
1
3
8
2
0
7
7

陳
逸

姮
藝

術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西

安
里

北
平

路
1
6
6
號

7
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2
0
0
0
0
0

陳
逸

姮
2
0
0
0
0
0

1
1
1
1
1
1
4

1
1
1
0
3
0
3
4
7
5

9
1
3
8
2
0
8
2

寶
探

吉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光
明

九
路

1
0
之

2
號

2
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
0
0
0
0
0

蔡
坤

宏
2
0
0
0
0
0

1
1
1
1
1
1
4

1
1
1
0
3
0
3
4
7
7

9
1
3
8
2
0
9
8

三
茗

找
茶

茶
飲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三
民

路
2
7
0
之

1
號

1
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5
0
0
0
0

彭
志

琦
5
0
0
0
0

1
1
1
1
1
1
4

1
1
1
0
3
0
3
4
7
6

9
1
3
8
2
1
0
5

音
速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埔
和

村
6
鄰

埔
頂

1
5
7
之

7
號

獨
資

機
車

修
理

業
2
0
0
0
0
0

陳
定

緯
2
0
0
0
0
0

1
1
1
1
1
1
4

1
1
1
0
3
0
3
4
8
5

9
1
3
8
2
1
1
1

品
柚

生
活

傢
飾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興
安

里
嘉

勤
北

路
5
1
巷

1
3
號

1
樓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
2
0
0
0
0
0

陳
湘

芸
1
2
0
0
0
0
0

1
1
1
1
1
1
4

1
1
1
0
3
0
2
6
6
0

9
1
3
8
2
1
2
7

德
興

餐
飲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德
盛

村
德

興
路

1
0
0
巷

1
8
號

1
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
0
0
0
0

謝
志

昇
5
0
0
0
0

1
1
1
1
1
1
5

1
1
1
0
3
0
3
4
9
4

9
1
3
8
2
1
3
2

浤
曜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新
豐

村
1
2
鄰

紅
毛

3
0
4
號

獨
資

起
重

工
程

業
2
0
0
0
0
0

翁
麒

丞
2
0
0
0
0
0

1
1
1
1
1
1
5

1
1
1
0
3
0
3
4
9
6

9
1
3
8
2
1
4
8

坤
翔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員
山

村
忠

信
街

3
6
6
號

3
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
3
0
0
0
0

陳
坤

翔
2
3
0
0
0
0

1
1
1
1
1
1
5

1
1
1
0
3
0
3
4
8
3

9
1
3
8
2
1
5
3

悦
晏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孝
勢

村
民

權
街

3
6
之

5
號

1
樓

合
夥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2
0
0
0
0
0

翁
涔

睿
1
0
0
0
0
0

1
1
1
1
1
1
5

1
1
1
0
3
0
3
4
9
9

9
1
3
8
2
1
6
9

天
馬

行
空

娜
娜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和
江

街
3
3
7
巷

3
號

1
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1
0
0
0
0
0

何
嘉

寧
1
0
0
0
0
0

1
1
1
1
1
1
6

1
1
1
0
3
0
3
5
0
2

9
1
3
8
2
1
7
5

豐
億

小
吃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一

路
3
9
6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5
0
0
0
0

陳
宗

城
5
0
0
0
0

1
1
1
1
1
1
6

1
1
1
0
3
0
3
5
1
4

9
1
3
8
2
1
8
0

千
千

童
趣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鷄
林

里
大

明
路

1
5
0
號

1
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5
0
0
0
0

顏
千

慧
5
0
0
0
0

家
數

合
計

：
1
0
1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設
立
登
記
清
冊

列
印

日
期

：
1
1
1
/1

2
/0

1
  

  
核

准
日

期
：

 1
1
1
/1

1
/0

1
 至

 1
1
1
/1

1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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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設
立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家
數

合
計

：
1
0
1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設
立
登
記
清
冊

列
印

日
期

：
1
1
1
/1

2
/0

1
  

  
核

准
日

期
：

 1
1
1
/1

1
/0

1
 至

 1
1
1
/1

1
/3

0
 

1
1
1
1
1
1
7

1
1
1
0
3
0
3
5
1
3

9
1
3
8
2
1
9
6

昕
靚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義

里
文

昌
街

3
2
號

4
樓

獨
資

汽
、

機
車

零
件

配
備

零
售

業
1
0
0
0
0
0

呂
培

華
1
0
0
0
0
0

1
1
1
1
1
1
7

1
1
1
0
3
0
3
5
1
7

9
1
3
8
2
2
0
3

穩
勝

海
洋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長
嶺

村
中

平
路

1
段

6
0
0
巷

2
弄

3
5
號

1
樓

獨
資

近
海

沿
岸

及
內

陸
漁

撈
業

1
0
0
0
0
0

戴
烱

宏
1
0
0
0
0
0

1
1
1
1
1
1
7

1
1
1
0
3
0
3
5
1
6

9
1
3
8
2
2
1
9

哇
屋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聯
興

里
溪

州
路

3
4
6
號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
0
0
0
0

林
柏

均
1
0
0
0
0

1
1
1
1
1
1
7

1
1
1
0
3
0
3
5
2
2

9
1
3
8
2
2
2
5

鑫
越

小
吃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縣
政

二
路

9
5
號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1
0
0
0
0

巫
慧

潔
1
0
0
0
0

1
1
1
1
1
1
7

1
1
1
0
3
0
3
5
2
3

9
1
3
8
2
2
3
0

鑫
祥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街
6
3
號

1
樓

獨
資

電
器

及
電

子
產

品
修

理
業

5
0
0
0
0

陳
文

祥
5
0
0
0
0

1
1
1
1
1
1
7

1
1
1
0
3
0
3
5
1
8

9
1
3
8
2
2
4
6

租
建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柏

村
文

林
街

5
2
號

1
樓

合
夥

不
動

產
租

賃
業

3
0
0
0
0
0
0

盧
廷

炬
1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7

1
1
1
0
3
0
3
5
2
4

9
1
3
8
2
2
5
1

柱
賢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福
興

村
3
鄰

圓
山

子
4
5
之

2
號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1
0
0
0
0
0

鍾
仁

賢
1
0
0
0
0
0

1
1
1
1
1
1
8

1
1
1
0
3
0
3
5
3
6

9
1
3
8
2
2
6
7

禾
鉅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北

里
莊

敬
北

路
5
5
5
號

1
樓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1
0
0
0
0
0

黃
柏

瑞
1
0
0
0
0
0

1
1
1
1
1
1
8

1
1
1
0
3
0
3
5
4
0

9
1
3
8
2
2
7
3

俞
子

醬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樂
里

大
同

路
7
7
號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3
0
0
0
0

蘇
俞

安
3
0
0
0
0

1
1
1
1
1
1
8

1
1
1
0
3
0
3
5
4
2

9
1
3
8
2
2
8
8

辰
雨

美
容

美
體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忠
孝

村
建

興
路

1
段

2
0
1
巷

2
2
弄

7
號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5
0
0
0
0

陳
氏

贈
5
0
0
0
0

1
1
1
1
1
1
8

1
1
1
0
3
0
3
5
4
8

9
1
3
8
2
2
9
4

日
而

滿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中
興

路
8
9
號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1
0
0
0
0

楊
金

清
1
0
0
0
0

1
1
1
1
1
1
8

1
1
1
0
3
0
3
5
5
2

9
1
3
8
2
3
0
1

金
好

精
品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大

鄉
里

中
豐

路
3
段

1
0
4
號

1
樓

獨
資

首
飾

及
貴

金
屬

零
售

業
2
0
0
0
0
0

潘
秋

紅
2
0
0
0
0
0

1
1
1
1
1
2
1

1
1
1
0
3
0
3
6
1
5

9
1
3
8
2
3
1
7

泉
村

輪
胎

五
金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南
新

里
1
5
鄰

新
城

7
4
之

6
號

臨
獨

資
汽

車
修

理
業

1
0
0
0
0
0

鄒
佑

嘉
1
0
0
0
0
0

1
1
1
1
1
2
1

1
1
1
0
3
0
3
5
5
9

9
1
3
8
2
3
2
3

芯
偊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興

里
嘉

興
路

3
8
4
巷

2
6
號

6
樓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2
4
0
0
0
0

劉
煜

騏
2
4
0
0
0
0

1
1
1
1
1
2
1

1
1
1
0
3
0
3
5
4
7

9
1
3
8
2
3
3
8

金
甲

翼
生

活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田

新
里

田
新

十
街

1
7
6
號

1
樓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
0
0
0
0
0

吳
宜

蓁
1
0
0
0
0
0

1
1
1
1
1
2
1

1
1
1
0
3
0
3
5
6
0

9
1
3
8
2
3
5
9

昇
昌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中
興

路
2
1
3
號

1
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
0
0
0
0
0

蔣
瑞

億
1
0
0
0
0
0

1
1
1
1
1
2
2

1
1
1
0
3
0
3
5
6
6

9
1
3
8
2
3
6
5

飛
鳥

製
豆

所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興

隆
路

5
段

3
9
號

1
樓

合
夥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
0
0
0
0
0

姜
登

峰
5
0
0
0
0

1
1
1
1
1
2
2

1
1
1
0
3
0
3
5
6
7

9
1
3
8
2
3
7
1

串
殿

餐
酒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縣
政

六
路

1
2
號

獨
資

飲
酒

店
業

2
0
0
0
0
0

林
禹

彤
2
0
0
0
0
0

1
1
1
1
1
2
3

1
1
1
0
3
0
3
5
7
0

9
1
3
8
2
3
8
6

松
柏

林
機

車
租

賃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新
興

路
1
4
6
之

1
1
號

1
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2
0
0
0
0
0

徐
欽

盛
2
0
0
0
0
0

1
1
1
1
1
2
3

1
1
1
0
3
0
3
5
7
3

9
1
3
8
2
3
9
2

昇
泰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新
豐

村
2
鄰

紅
毛

5
3
之

1
號

1
樓

獨
資

燃
料

導
管

安
裝

工
程

業
2
0
0
0
0
0

李
書

維
2
0
0
0
0
0

1
1
1
1
1
2
3

1
1
1
0
3
0
3
5
7
4

9
1
3
8
2
4
0
9

龍
毅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五
豐

里
北

興
路

3
段

5
2
1
巷

2
號

1
樓

獨
資

園
藝

服
務

業
2
0
0
0
0
0

詹
玉

龍
2
0
0
0
0
0

1
1
1
1
1
2
3

1
1
1
0
3
0
3
5
7
7

9
1
3
8
2
4
1
5

好
柿

柑
仔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北
埔

村
南

興
街

1
1
6
號

1
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
0
0
0

楊
馥

榕
5
0
0
0

1
1
1
1
1
2
3

1
1
1
0
3
0
3
5
7
8

9
1
3
8
2
4
2
1

三
樂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正

里
中

正
路

9
4
巷

6
號

1
樓

獨
資

汽
車

修
理

業
1
0
0
0
0
0

鄧
智

德
1
0
0
0
0
0

1
1
1
1
1
2
3

1
1
1
0
3
0
3
5
7
9

9
1
3
8
2
4
3
6

豪
大

大
急

速
冷

凍
水

產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博

愛
街

5
0
3
號

獨
資

水
產

品
零

售
業

3
0
0
0
0

彭
政

豪
3
0
0
0
0

1
1
1
1
1
2
4

1
1
1
0
3
0
3
5
8
1

9
1
3
8
2
4
4
2

勇
溢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光

明
六

路
4
3
號

7
樓

獨
資

鋼
鐵

軋
延

及
擠

型
業

2
4
9
0
0
0

廖
裕

釩
2
4
9
0
0
0

1
1
1
1
1
2
4

1
1
1
0
3
0
3
5
8
7

9
1
3
8
2
4
5
7

衣
柔

洗
衣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台
科

路
1
1
5
號

獨
資

洗
衣

業
5
0
0
0
0

官
信

宏
5
0
0
0
0

1
1
1
1
1
2
4

1
1
1
0
3
0
3
5
9
0

9
1
3
8
2
4
6
3

桐
沅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三
峰

村
嵩

翠
路

1
7
巷

1
0
號

獨
資

烘
焙

炊
蒸

食
品

製
造

業
2
0
0
0
0
0

謝
沛

儒
2
0
0
0
0
0

1
1
1
1
1
2
4

1
1
1
0
3
0
3
5
9
2

9
1
3
8
2
4
7
9

胖
老

子
選

物
販

賣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寶
新

路
1
段

1
0
號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2
0
0
0
0

徐
慶

艦
2
0
0
0
0

1
1
1
1
1
2
5

1
1
1
0
3
0
3
5
8
8

9
1
3
8
2
4
8
4

映
果

髮
型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崙
里

科
大

二
街

8
1
號

1
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
0
0
0
0
0

彭
耕

泰
2
0
0
0
0
0

1
1
1
1
1
2
5

1
1
1
0
3
0
3
5
9
6

9
1
3
8
2
4
9
0

蕙
豐

實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新
民

里
中

正
路

6
2
7
號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1
0
0
0
0
0

張
顯

豐
1
0
0
0
0
0

1
1
1
1
1
2
5

1
1
1
0
3
0
3
5
9
9

9
1
3
8
2
5
0
6

歐
蜜

早
餐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興

里
嘉

興
路

3
4
3
號

1
樓

合
夥

餐
館

業
1
6
8
0
0
0

黃
子

芸
1
1
7
6
0
0

1
1
1
1
1
2
5

1
1
1
0
3
0
3
6
0
1

9
1
3
8
2
5
1
2

叡
飛

選
品

舖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員
山

村
忠

信
街

1
0
2
之

1
號

1
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2
0
0
0
0
0

陳
盈

蓉
2
0
0
0
0
0

1
1
1
1
1
2
5

1
1
1
0
3
0
3
6
0
2

9
1
3
8
2
5
2
8

昕
承

加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頭

重
里

富
榮

街
9
9
號

1
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6
0
0
0
0

林
嘉

慧
6
0
0
0
0

1
1
1
1
1
2
5

1
1
1
0
3
0
3
6
0
6

9
1
3
8
2
5
3
3

佳
谷

麵
飯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員
崠

里
東

峰
路

3
0
8
之

1
5
號

臨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1
0
0
0
0
0

潘
香

怡
1
0
0
0
0
0

1
1
1
1
1
2
8

1
1
1
0
3
0
3
6
0
8

9
1
3
8
2
5
4
9

春
芽

咖
啡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街

2
9
巷

3
8
號

1
樓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2
0
0
0
0
0

徐
品

勝
2
0
0
0
0
0

1
1
1
1
1
1
5

1
1
1
0
3
0
3
5
0
0

9
1
9
2
0
4
6
2

娜
維

有
機

農
產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秀
巒

村
9
鄰

鎮
西

堡
1
7
號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3
0
0
0

羅
冠

侑
3
0
0
0

1
1
1
1
1
2
8

1
1
1
0
3
0
3
6
1
1

9
1
9
2
7
3
9
4

築
漾

資
訊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新

和
路

3
8
巷

6
號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
0
0
0
0
0

許
毓

帆
1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0
3
0
3
4
7
3

9
2
5
0
4
1
2
8

康
是

美
竹

豐
藥

局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建
興

路
1
段

9
3
之

2
號

1
、

2
樓

獨
資

中
藥

零
售

業
2
0
0
0
0
0

張
凱

雄
2
0
0
0
0
0

1
1
1
1
1
2
8

1
1
1
0
3
0
3
6
0
9

9
2
5
0
5
1
1
1

義
鑫

蔬
果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中

興
路

3
段

1
3
8
號

1
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2
0
0
0
0
0

邱
義

雄
2
0
0
0
0
0

1
1
1
1
1
2
8

1
1
1
0
3
0
3
6
1
4

9
2
5
0
5
1
2
7

正
新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中

興
街

1
7
2
號

2
樓

獨
資

飲
料

批
發

業
2
0
0
0
0
0

廖
正

仁
2
0
0
0
0
0

1
1
1
1
1
2
8

1
1
1
0
3
0
3
6
1
6

9
2
5
0
5
1
3
2

芃
研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興

里
勝

利
十

街
8
5
號

4
樓

之
1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批
發

業
2
0
0
0
0
0

鄭
宇

彤
2
0
0
0
0
0

1
1
1
1
1
2
8

1
1
1
0
3
0
3
6
1
8

9
2
5
0
5
1
4
8

福
健

身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六

路
8
2
9
號

1
樓

獨
資

運
動

訓
練

業
1
0
0
0
0
0

陳
彥

甫
1
0
0
0
0
0

1
1
1
1
1
2
9

1
1
1
0
3
0
3
6
2
3

9
2
5
0
5
1
5
3

珈
侎

精
品

服
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鷄

林
里

北
興

路
1
段

6
1
1
號

1
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5
0
0
0
0

范
力

云
5
0
0
0
0

1
1
1
1
1
2
9

1
1
1
0
3
0
3
6
2
1

9
2
5
0
5
1
6
9

豪
瑞

瑱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復
興

三
路

2
段

1
6
8
號

9
樓

之
5

獨
資

門
窗

安
裝

工
程

業
2
0
0
0
0
0

張
荃

欽
2
0
0
0
0
0

1
1
1
1
1
2
9

1
1
1
0
3
0
3
6
2
7

9
2
5
0
5
1
8
0

大
好

文
創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忠
孝

里
長

春
路

3
段

1
3
7
號

9
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1
0
0
0
0
0

王
恩

皓
1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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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15213880B 號 

 

主旨：公告 111 年 11 月份「六加洗衣坊」等 69 家商業變更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六加洗衣坊」等 69 家商業向本府申請商業變更登記，業經本府核准登

記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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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變
更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變

更
項

目

11
11

10
1

11
10

30
33

71
37

94
55

84
六

加
洗

衣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興
里

東
興

路
1段

40
6號

獨
資

洗
衣

業
10

00
0

劉
秩

愷
1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11
11

10
1

11
10

30
33

56
47

09
07

61
長

嶺
商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長

嶺
村

中
平

路
二

段
26

1號
獨

資
其

他
食

品
批

發
業

30
00

沈
里

迶
30

00

繼
承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歇
業

11
11

10
1

11
10

30
33

66
72

70
36

81
長

安
飲

食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峰
路

19
0號

4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徐

潘
玉

5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11

10
1

11
10

30
33

76
72

79
11

00
思

妤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三

民
路

37
7號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陳

東
宏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11

10
1

11
10

30
33

54
91

23
17

11
原

沐
車

體
美

容
工

藝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義

民
路

2段
42

2號
獨

資
其

他
汽

車
服

務
業

10
00

00
李

芳
瑜

10
00

00
外

縣
市

遷
入

11
11

10
2

11
10

30
33

83
72

68
39

10
楷

妍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中

華
路

50
號

獨
資

飲
料

批
發

業
20

00
00

柯
建

祥
2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11

10
2

11
10

30
33

89
72

70
52

94
聖

源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上

山
村

文
德

路
１

６
號

一
樓

獨
資

防
蝕

、
防

銹
工

程
業

20
00

00
吳

道
源

20
00

00
負

責
人

改
名

11
11

10
2

11
10

30
33

81
91

37
93

97
浮

世
酒

食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一

路
34

5號
合

夥
餐

館
業

17
50

00
曹

宇
成

12
50

00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11

10
3

11
10

30
34

04
45

37
52

41
濟

鑫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下

寮
里

義
民

路
3段

11
3巷

10
弄

22
號

6樓
獨

資
機

械
安

裝
業

21
00

00
0

張
炳

哲
21

0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所
在

地
變

更

11
11

10
3

11
10

30
33

95
72

75
43

01
粉

好
丸

手
工

粉
圓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文

昌
街

16
1號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80
00

0
蘇

純
肜

80
00

0
外

縣
市

遷
入

11
11

10
3

11
10

30
33

97
91

12
99

60
以

光
室

內
設

計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自

強
南

路
21

6號
2樓

獨
資

景
觀

、
室

內
設

計
業

20
00

00
吳

真
蓉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1
11

10
3

11
10

30
34

05
91

37
52

72
金

愛
早

午
餐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仁
義

路
50

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80
00

0
温

侑
霖

80
00

0
名

稱
變

更

11
11

10
3

11
10

30
33

91
91

38
09

16
千

邑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民
安

街
88

號
1樓

合
夥

餐
館

業
10

00
00

卓
芷

伶
30

00
0

負
責

人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11

10
4

11
10

30
34

08
37

94
19

75
佳

翔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興
村

安
宅

一
街

88
號

8樓
獨

資
理

貨
包

裝
業

12
00

00
0

李
自

強
12

00
00

0

增
資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11

10
4

11
10

30
34

17
41

48
10

45
文

青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六

家
一

路
2段

90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吳
龍

融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11

10
4

11
10

30
34

10
91

37
00

59
沐

成
食

堂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嘉

興
路

20
1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8
00

00
許

哲
維

18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11

10
7

11
10

30
34

23
09

76
10

00
耘

圃
冰

熱


屋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山

村
國

泰
街

8巷
20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蔡
涵

汝
3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11

10
8

11
10

30
34

39
02

79
23

87
仰

東
工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白

地
里

長
青

路
1段

20
7巷

58
號

獨
資

工
業

用
橡

膠
製

品
製

造
業

25
00

0
陳

月
鳳

25
00

0
更

正

11
11

10
8

11
10

30
34

37
31

40
08

74
佳

味
包

子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豐

路
1段

15
9號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徐

錦
堂

3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1
11

10
8

11
10

30
34

26
85

30
84

87
竹

成
鋼

鋁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大

眉
里

逸
境

新
村

16
號

獨
資

金
屬

結
構

及
建

築
組

件
製

造
業

10
00

00
魏

竹
怡

1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11

10
8

11
10

30
34

25
87

45
00

87
文

妍
養

蜂
場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安
里

中
豐

路
一

段
11

9號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王
淑

萍
2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11

10
8

11
10

30
34

38
87

45
40

62
水

錦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文

信
路

19
8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30

00
0

陳
宥

瑄
30

00
0

外
縣

市
遷

入

11
11

10
8

11
10

30
34

42
91

36
79

82
大

鴻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長
春

路
3段

27
2巷

9號
1樓

合
夥

食
品

什
貨

批
發

業
95

90
00

戴
敬

哲
86

31
00

增
資

變
更

出
資

額
變

更

11
11

10
9

11
10

30
34

44
39

92
11

24
國

美
國

際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社
里

新
民

街
21

3巷
1之

1號
1樓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0
00

00
李

國
平

10
00

00

外
縣

市
遷

入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11

11
0

11
10

30
34

55
41

47
97

17
謙

謙
手

作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田

新
里

田
新

路
17

2號
2樓

之
2

獨
資

清
潔

用
品

製
造

業
50

00
高

怡
貞

5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1
11

11
0

11
10

30
34

53
82

28
82

77
子

宸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長

春
路

三
段

20
2號

1樓
合

夥
飲

料
店

業
50

00
0

吳
孟

璇
50

00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11

11
1

11
10

30
34

67
26

14
85

40
晟

德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秀

湖
村

2鄰
山

豬
湖

19
之

1號
獨

資
疏

濬
業

21
00

00
黃

琮
鑌

21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11

11
1

11
10

30
34

65
91

13
65

05
一

方
適

所
室

內
設

計
工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興

里
十

興
路

2段
11

1號
1樓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20

00
00

0
吳

慶
芳

20
00

00
0

增
資

變
更

家
數

合
計

：
69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變
更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1
/1

1/
01

 至
 1

11
/1

1/
30

 
列

印
日

期
：

11
1/

12
/0

1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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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變
更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變

更
項

目

家
數

合
計

：
69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變
更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1
/1

1/
01

 至
 1

11
/1

1/
30

 
列

印
日

期
：

11
1/

12
/0

1 
  

 

11
11

11
4

11
10

30
34

78
02

79
19

58
香

村
花

園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中
豐

新
路

66
之

1號
臨

獨
資

蔬
菜

批
發

業
30

00
何

欣
潔

3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11

11
4

11
10

30
34

79
31

78
90

50
衣

世
黛

藝
術

美
甲

名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嘉
豐

二
街

一
段

86
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15
00

00
彭

宥
寧

15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11

11
4

11
10

30
34

84
41

17
15

06
臘

腸
跳

恰
恰

早
餐

屋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忠
孝

村
忠

孝
路

42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6
80

00
李

玲
嫻

16
80

00
負

責
人

改
名

11
11

11
4

11
10

30
34

81
91

36
87

00
麗

晶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興
里

勝
利

十
二

街
91

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50

00
楊

雅
茹

5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11

11
5

11
10

30
34

93
02

68
30

16
香

美
圓

飲
食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勝
利

村
8鄰

安
宅

八
街

95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潘

美
緣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11

11
5

11
10

30
34

88
02

74
97

77
傳

福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興
里

中
山

路
13

號
獨

資
家

具
、

寢
具

、
廚

房
器

具
、

裝
設

品
零

售
業

80
00

涂
連

福
8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11

11
5

11
10

30
34

87
37

94
64

44
展

旺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寧
里

東
峰

路
2號

1樓
獨

資
家

具
、

寢
具

、
廚

房
器

具
、

裝
設

品
批

發
業

12
00

00
0

詹
鴻

偉
12

00
00

0

增
資

變
更

負
責

人
改

名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11

11
5

11
10

30
34

98
72

70
20

43
紅

香
麻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七

街
16

號
一

樓
獨

資
餐

館
業

60
00

0
吳

國
岸

6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11

11
6

11
10

30
35

03
41

47
87

72
創

意
牛

頓
歡

樂
機

器
人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三

路
29

號
2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非

屬
選

物
販

賣
業

)
88

00
0

徐
順

興
88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11
11

11
6

11
10

30
35

09
91

38
11

60
儀

式
感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六
路

33
3號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鄭

涵
擎

2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11

11
7

11
10

30
35

19
34

92
30

73
金

昇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復
興

三
路

1段
25

號
1樓

合
夥

起
重

工
程

業
20

00
00

莊
銘

凱
20

00
出

資
額

變
更

11
11

11
7

11
10

30
35

33
87

44
73

39
清

果
郁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文
昌

街
12

1號
獨

資
家

具
、

寢
具

、
廚

房
器

具
、

裝
設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盧

清
郁

20
00

00

名
稱

變
更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11

11
7

11
10

30
35

27
87

44
82

25
可

可
娛

樂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縣

政
二

路
18

1號
3樓

獨
資

資
訊

軟
體

服
務

業
88

00
0

周
勝

海
88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11

11
7

11
10

30
35

32
91

12
66

75
迎

加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興
路

36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郭

子
瑋

5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11
11

11
7

11
10

30
35

28
91

37
66

39
喜

禾
豐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博
愛

街
20

0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施

明
君

20
00

00
名

稱
變

更

11
11

11
7

11
10

30
35

26
91

38
14

64
萲

萲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路

1段
29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彭

旻
萲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1
11

11
7

11
10

30
35

20
91

38
19

90
永

安
環

保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大

眉
里

鳳
岡

路
1段

39
8巷

23
弄

10
號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50
00

曾
錦

雪
5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11

11
8

11
10

30
35

38
40

98
52

17
茂

益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縣
政

二
路

99
號

1樓
合

夥
一

般
廣

告
服

務
業

20
00

00
0

謝
明

良
18

20
00

0

轉
讓

登
記

組
織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11
11

11
8

11
10

30
35

44
82

00
65

17
玖

月
村

藝
術

工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鏡
村

湖
口

老
街

20
0號

獨
資

其
他

非
金

屬
礦

物
製

品
製

造
業

60
00

0
何

信
錦

6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11

11
8

11
10

30
35

34
87

44
53

31
朵

鈞
髮

型
美

容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德
里

博
愛

街
32

2號
2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10

00
0

陳
亭

安
1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11

11
8

11
10

30
35

45
91

32
38

87
喬

喬
玩

具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鏡

村
湖

口
老

街
20

0號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30

00
0

彭
怡

婷
3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11

11
8

11
10

30
35

49
91

37
02

34
老

邊
滷

肉
飯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信
路

20
7號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

曾
先

如
2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11

11
8

11
10

30
35

37
91

37
06

83
阿

忠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光
明

六
路

43
號

7樓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24

90
00

楊
孝

忠
24

9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1
11

12
1

11
10

30
35

56
41

48
01

59
如

菓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勝
利

村
安

宅
八

街
79

號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伍
怡

真
2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11

12
1

11
10

30
35

53
48

17
77

01
新

榮
製

材
工

廠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新
興

村
新

興
街

18
號

合
夥

製
材

業
15

00
00

00
吳

明
忠

75
00

00
0

組
織

變
更

11
11

12
1

11
10

30
35

62
85

18
83

15
銀

髮
人

醫
療

器
材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興

一
路

４
８

號
獨

資
醫

療
器

材
批

發
業

20
00

00
利

宇
蓉

2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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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變
更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變

更
項

目

家
數

合
計

：
69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變
更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1
/1

1/
01

 至
 1

11
/1

1/
30

 
列

印
日

期
：

11
1/

12
/0

1 
  

 

11
11

12
1

11
10

30
35

55
85

30
36

50
安

勝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和

興
村

和
興

路
16

1號
1樓

獨
資

模
具

批
發

業
20

00
00

古
筱

瑄
2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11

12
1

11
10

30
35

58
91

37
29

85
玖

遠
地

產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新

民
里

成
功

街
29

8號
合

夥
室

內
裝

潢
業

80
00

00
0

魏
木

忠
20

0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11

12
1

11
10

30
35

54
91

37
32

74
幸

雀
服

飾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莊

敬
三

路
47

號
14

樓
之

7
合

夥
水

產
品

批
發

業
10

00
00

李
幸

雀
33

00
0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11

12
2

11
10

30
35

61
31

41
09

64
楊

正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社
里

國
興

街
26

巷
22

號
1樓

獨
資

家
畜

家
禽

批
發

業
48

00
00

陳
楊

正
48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11

12
2

11
10

30
35

65
88

72
32

82
風

間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復
興

三
路

2段
16

8號
9樓

之
5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張

育
菁

50
00

0
外

縣
市

遷
入

11
11

12
2

11
10

30
35

69
91

12
91

73
曲

肯
代

購
商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上
山

村
文

山
路

68
8巷

16
號

1樓
合

夥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0
鄭

伃
婷

20
00

00

組
織

變
更

增
資

變
更

11
11

12
5

11
10

30
36

05
50

69
07

05
農

宸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三

重
里

三
重

一
路

81
號

3樓
獨

資
油

漆
工

程
業

21
00

00
黃

作
文

21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1
11

12
5

11
10

30
36

04
87

45
67

71
全

美
利

得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波

羅
村

千
禧

路
2巷

20
號

1樓
獨

資
電

器
承

裝
業

20
00

00
沈

宗
澤

20
00

00
名

稱
變

更

11
11

12
8

11
10

30
36

12
31

78
77

15
福

洲
包

子
饅

頭
專

賣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村

中
和

街
26

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0
00

0
羅

錫
福

50
00

0

11
11

12
8

11
10

30
36

19
48

40
80

13
穎

川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民
生

街
19

6號
獨

資
五

金
批

發
業

80
00

林
良

宜
8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所
在

地
變

更

11
11

12
8

11
10

30
35

30
82

26
32

76
麗

馨
室

內
裝

潢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永

興
村

富
林

路
1段

58
8號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20

00
00

段
淳

盈
20

00
00

外
縣

市
遷

入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11

12
8

11
10

30
36

15
91

38
23

17
泉

村
輪

胎
五

金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南

新
里

15
鄰

新
城

74
之

6號
臨

獨
資

汽
車

修
理

業
10

00
00

鄒
佑

嘉
1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11

12
9

11
10

30
36

25
82

11
72

31
樂

容
容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文

林
村

文
山

路
13

1巷
20

號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70

00
0

黃
菁

湄
70

00
0

外
縣

市
遷

入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11

12
9

11
10

30
36

26
82

28
59

69
義

騰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莊
敬

六
街

77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陳
順

清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11

12
9

11
10

30
36

24
85

20
07

10
小

倉
烘

焙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忠
孝

里
長

春
路

3段
45

號
1樓

獨
資

烘
焙

炊
蒸

食
品

製
造

業
10

00
00

麥
勤

秀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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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15213880C 號 

 

主旨：公告 111 年 11 月份「佳宏企業行」等 65 家商業歇業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佳宏企業行」等 65 家商業向本府申請商業歇業登記，業經本府核准登

記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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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歇
業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設

立
核

准
日

期

11
11

11
6

11
10

30
35

08
02

79
72

15
佳

宏
企

業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科

大
二

街
52

號
1樓

獨
資

土
木

包
工

業
80

00
黃

清
波

80
00

08
00

61
4

11
11

11
6

11
10

30
35

05
09

62
82

15
中

天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仁

興
路

42
-1

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50

00
00

0
黃

馨
瑩

50
00

00
0

09
50

72
5

11
11

12
5

11
10

30
35

95
09

73
77

28
聯

鑫
實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興

村
吉

祥
街

26
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0

00
00

李
金

滿
10

00
00

09
50

71
3

11
11

12
3

11
10

30
35

72
09

75
76

67
欣

昌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員
山

村
建

興
路

一
段

１
９

１
之

１
號

１
樓

獨
資

模
具

零
售

業
（

從
事

各
種

模
具

零
售

之
行

業
）

30
00

0
黃

琴
特

30
00

0
09

50
82

1

11
11

10
1

11
10

30
33

60
09

76
05

58
梵

特
絲

服
飾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德
里

博
愛

街
３

５
７

號
１

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古
玫

鈴
10

00
00

09
51

02
7

11
11

10
2

11
10

30
33

88
10

52
00

85
韓

國
屋

複
合

式
料

理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上

寮
里

義
民

路
２

段
４

２
６

號
合

夥
餐

館
業

10
00

00
0

呂
學

森
50

00
0

09
70

22
9

11
11

10
8

11
10

30
34

35
10

52
33

92
立

均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芎
林

村
文

仁
街

３
７

號
１

樓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0
00

00
林

子
縈

20
00

00
09

70
42

5

11
11

12
3

11
10

30
35

76
13

49
15

41
唐

山
擂

茶
客

家
菜

歇
業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北
埔

村
7鄰

南
興

街
11

6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羅

子
淵

10
00

00
10

00
11

7

11
11

11
6

11
10

30
35

04
14

81
07

54
欣

豐
電

信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新

興
路

１
６

７
之

３
號

１
樓

合
夥

電
信

器
材

批
發

業
20

00
00

巫
光

正
40

00
0

09
10

62
8

11
11

12
1

11
10

30
35

63
14

81
66

72
民

豐
電

機
廠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新

興
路

１
８

８
號

１
樓

獨
資

電
器

零
售

業
〈

脫
水

機
〉

35
00

0
徐

繼
波

35
00

0
09

11
03

1

11
11

12
4

11
10

30
35

84
14

82
17

03
千

百
利

西
點

麵
包

坊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成
功

路
６

１
４

巷
２

號
１

樓
獨

資
食

品
、

飲
料

零
售

業
60

00
0

陳
曾

玉
蓮

60
00

0
09

20
40

2

11
11

11
1

11
10

30
34

68
17

32
04

79
勝

億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北
斗

里
北

平
路

４
６

７
號

１
樓

獨
資

汽
、

機
車

零
件

配
備

零
售

業
（

新
品

）
30

00
0

羅
吉

寬
30

00
0

08
90

22
9

11
11

12
9

11
10

30
36

22
26

14
49

94
美

而
香

早
餐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社
里

11
鄰

新
民

街
11

6號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30
00

楊
菊

惠
30

00
09

90
22

5

11
11

12
5

11
10

30
36

07
26

66
74

86
翔

信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大
勇

路
51

號
1樓

獨
資

菸
酒

零
售

業
20

00
00

廖
士

翔
20

00
00

10
00

82
5

11
11

11
8

11
10

30
35

35
31

48
61

06
成

都
川

菜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一
路

60
0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向

駿
逸

10
00

00
10

00
80

8

11
11

11
6

11
10

30
35

06
31

78
45

60
大

紅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國
華

街
16

巷
1號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20
00

00
羅

際
燻

20
00

00
10

10
81

5

11
11

10
2

11
10

30
33

67
34

92
60

64
福

玉
小

吃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新

興
路

16
1-

6號
合

夥
餐

館
業

20
00

00
徐

孟
毅

10
00

00
10

00
32

4

11
11

11
7

11
10

30
35

29
37

94
61

61
宏

品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六

街
11

1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0

00
00

林
祥

德
20

00
00

10
20

82
1

11
11

10
4

11
10

30
34

14
41

16
60

89
紹

恩
企

業
管

理
顧

問
工

作
室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新

民
路

93
巷

15
弄

16
號

1樓
獨

資
管

理
顧

問
業

50
00

0
胡

振
宇

50
00

0
10

31
02

9

11
11

11
1

11
10

30
34

66
41

17
07

73
業

碩
電

腦
工

作
室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建

興
路

1段
93

巷
23

弄
11

號
獨

資
電

腦
設

備
安

裝
業

20
00

00
馬

俊
麒

20
00

00
10

40
41

7

11
11

12
3

11
10

30
35

75
41

48
21

15
瓦

拉
米

英
文

工
作

室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興
里

嘉
興

一
街

12
號

14
樓

獨
資

未
分

類
其

他
服

務
業

10
00

0
曾

庭
筠

10
00

0
10

40
82

8

11
11

11
1

11
10

30
34

71
46

23
06

02
坤

進
商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建
興

路
一

段
51

巷
25

弄
7號

1F
獨

資
米

糧
批

發
業

46
00

0
王

榮
源

46
00

0
08

01
11

9

11
11

10
1

11
10

30
33

56
47

09
07

61
長

嶺
商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長

嶺
村

中
平

路
二

段
26

1號
獨

資
其

他
食

品
批

發
業

30
00

沈
里

迶
30

00
07

20
42

8

11
11

12
4

11
10

30
35

89
48

41
21

79
喬

雲
美

容
美

體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中

山
路

二
段

一
九

三
號

獨
資

瘦
身

美
容

業
20

00
00

彭
信

文
20

00
00

07
40

71
9

11
11

12
4

11
10

30
35

85
49

94
89

46
竹

元
寶

食
品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館
里

生
產

街
19

號
獨

資
飲

料
製

造
業

45
00

00
謝

美
燕

45
00

00
09

50
33

1

11
11

10
7

11
10

30
34

20
50

55
65

87
早

安
美

芝
城

新
庄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新

庄
路

14
1號

1F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謝
惠

平
30

00
10

50
71

5

11
11

11
5

11
10

30
34

89
50

55
70

66
莫

陽
咖

啡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科
大

一
路

18
3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莫
陽

20
00

00
10

50
80

2

11
11

10
3

11
10

30
34

03
50

68
74

34
湧

灃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中

華
路

12
5巷

26
弄

12
號

1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

温
集

振
10

00
0

10
51

20
5

11
11

10
1

11
10

30
33

64
50

69
11

61
寰

景
行

銷
服

務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光

明
六

路
81

9號
獨

資
管

理
顧

問
業

10
00

00
劉

鳳
雯

10
00

00
10

60
41

0

11
11

11
0

11
10

30
34

54
67

98
38

30
元

鴻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社

里
中

正
西

路
１

６
０

號
１

樓
獨

資
資

訊
軟

體
批

發
業

20
00

0
劉

雅
榛

20
00

0
08

70
73

1

11
11

12
1

11
10

30
35

57
72

70
51

75
城

堡
咖

啡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科
大

一
路

18
3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邱

裕
家

20
00

00
10

60
92

2

11
11

12
5

11
10

30
35

98
78

01
41

62
文

大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明

德
街

１
９

８
巷

１
弄

３
號

１
樓

（
供

辦
公

用
）

獨
資

土
木

包
工

業
20

00
00

張
力

文
20

00
00

08
40

50
8

11
11

11
7

11
10

30
35

31
82

01
13

90
聞

修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莊

敬
六

街
１

３
號

8樓
之

１
獨

資
機

車
零

售
業

24
90

00
陳

麗
渝

24
90

00
10

70
92

7

11
11

10
8

11
10

30
34

28
82

01
61

20
悅

徠
美

食
坊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大

智
路

40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8

00
00

鍾
凱

煜
18

00
00

10
71

12
7

11
11

10
1

11
10

30
33

68
82

28
58

55
囍

寶
珠

寶
精

品
會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縣
政

九
路

21
3號

1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批
發

業
20

00
00

陳
昱

錡
20

00
00

10
80

31
2

11
11

10
9

11
10

30
34

46
82

28
76

15
凱

希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德
里

博
愛

街
29

2號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林

柏
任

50
00

0
10

80
42

3

11
11

12
4

11
10

30
35

80
85

19
44

90
名

揚
四

海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重
興

村
自

立
街

９
７

巷
９

號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60

00
0

林
香

秀
60

00
0

10
80

62
5

11
11

11
1

11
10

30
34

72
85

19
51

68
德

益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社

里
中

正
西

路
１

８
６

號
一

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30

00
0

曾
沛

棋
30

00
0

10
80

70
8

11
11

10
4

11
10

30
34

13
85

19
52

87
越

好
吃

食
堂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重
興

村
長

春
路

7號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陶

美
英

20
00

00
10

80
71

0

11
11

12
3

11
10

30
35

71
85

20
01

98
佳

品
食

品
工

作
坊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忠
孝

村
中

興
路

26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鍾

淑
梅

10
00

00
10

81
10

1

11
11

10
9

11
10

30
34

48
85

30
32

86
山

外
清

水
麵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興

路
2段

50
3、

50
5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5

00
00

莊
德

明
15

00
00

10
81

21
1

11
11

12
4

11
10

30
35

94
85

30
33

63
芙

洛
拉

美
甲

美
睫

概
念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興

安
里

光
明

一
路

50
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0
00

00
黃

綉
雅

20
00

00
10

81
21

2

11
11

10
4

11
10

30
34

16
85

30
37

91
沐

軒
丼

飯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興
一

路
30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80

00
0

彭
子

娟
80

00
0

10
81

22
5

11
11

11
8

11
10

30
35

41
87

34
13

15
銘

匠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嘉
豐

五
路

2段
13

8號
12

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范
麗

娟
50

00
0

10
90

93
0

11
11

11
8

11
10

30
35

50
87

44
61

77
家

利
牛

排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博
愛

街
21

0號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10
00

0
吳

羿
寬

10
00

0
10

91
10

2

11
11

11
0

11
10

30
34

58
87

44
72

31
寶

發
發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光
明

六
路

43
號

8樓
獨

資
日

常
用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陳

玫
禎

50
00

0
10

91
12

6

11
11

10
1

11
10

30
33

59
87

44
73

50
軒

毅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一
路

19
2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4

00
00

陳
卉

姍
24

00
00

10
91

13
0

11
11

10
1

11
10

30
33

70
87

44
77

51
禾

十
良

烘
焙

坊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嘉
興

路
20

3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30
00

0
劉

奕
汝

30
00

0
10

91
20

9

11
11

10
2

11
10

30
33

80
87

45
08

11
榛

品
早

餐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興

里
嘉

興
路

43
7號

一
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5

00
00

劉
陳

宇
15

00
00

11
00

30
4

家
數

合
計

：
65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歇
業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1
/1

1/
01

 至
 1

11
/1

1/
30

 
列

印
日

期
：

11
1/

1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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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歇
業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設

立
核

准
日

期

家
數

合
計

：
65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歇
業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1
/1

1/
01

 至
 1

11
/1

1/
30

 
列

印
日

期
：

11
1/

12
/0

1 
  

 

11
11

10
4

11
10

30
34

09
91

12
65

40
人

禾
廣

告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上
林

里
13

鄰
坪

林
29

號
1樓

獨
資

人
力

派
遣

業
20

00
00

羅
文

正
20

00
00

11
00

40
1

11
11

10
2

11
10

30
33

84
91

12
83

22
小

厭
世

冰
菓

室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國
里

環
北

路
5段

41
0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60

00
0

張
貽

捷
60

00
0

11
00

51
0

11
11

10
1

11
10

30
33

58
91

12
91

03
上

頂
汽

車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上

山
村

富
林

路
3段

58
5巷

1弄
3號

1樓
獨

資
汽

車
批

發
業

20
00

00
賴

誼
桓

20
00

00
11

00
52

6

11
11

10
4

11
10

30
34

06
91

13
06

57
特

曼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建
興

路
1段

4號
1樓

獨
資

電
信

器
材

零
售

業
20

00
00

李
昱

慶
20

00
00

11
00

70
8

11
11

10
1

11
10

30
33

65
91

13
12

34
樸

雲
生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學
府

路
11

3號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20
00

00
許

美
琴

20
00

00
11

00
72

2

11
11

10
1

11
10

30
33

57
91

13
15

58
順

利
工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田
新

里
育

賢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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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6 日 

發文字號：府農牧字第 1114015726A 號 

 

主旨：公告本縣鳳山溪下游自竹北市鳳山溪橋起至出海口止河段，嚴禁使用任何方

式獵捕 8 公分以上之鰻魚及禁止以流刺網及八卦網漁具採捕其他水產動植

物，以確保河川水產資源之保育及永續利用。 

依據：漁業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 

公告事項： 

一、禁漁範圍：鳳山溪自竹北市鳳山溪橋（北緯 24 度 51 分 8.3 秒；東經 121 度 0

分 14.8 秒）起至出海口（拔子段北端水泥河堤終點；北緯 24 度 51 分 24.1 秒

；東經 120 度 56 分 22.2 秒）止（如附圖）。 

二、禁漁期間：自公告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禁止事項： 

(一)禁漁期間禁止以任何方式採捕 8 公分以上鰻魚。 

(二)禁漁期間禁止以流刺網及八卦網漁具採捕其他水產動植物。 

(三)但為試驗研究目的，經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四、違反公告事項者，依漁業法第六十五條第六款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 

五、本事項得由本府視實際需要或保育成效，重新檢討適度調整或解除。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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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7 日 

發文字號：府社身字第 1113830430 號 

 

主旨：公告「新竹縣政府辦理一一二年度成年心智障礙者及重度以上肢體障礙者社

區居住與生活服務實施計畫」並徵求申請獎助辦理單位。本實施計畫與相關

附件詳見本府網站－訊息中心－一般公告。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0 條、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辦法第 3 條、第 36 條

至第 41 條。 

公告事項： 

一、辦理事項：辦理本縣 112 年度成年心智障礙者及重度以上肢體障礙者社區居

住與生活服務。 

二、辦理實施期程：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辦理實施地點：竹北市、湖口鄉及關西鎮，共 13 處延續性據點。 

四、申請資格： 

(一) 財團法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二) 社團法人身心障礙福利團體。 

(三) 財團法人基金會其捐助章程明定辦理身心障礙福利事項者。 

五、應備文件： 

(一) 實施計畫與申請資料檢核表內相關資料。 

(二) 服務計畫書內容應含： 

１、服務對象、人數及需求評估：針對服務對象進行需求評估、設定年

齡、身心狀況等服務對象資格。 

２、空間規劃：房屋屋況檢核表、房屋設施檢核表及空間配置圖。 

３、服務內容及流程：含方案內容及執行方式、開發個案方法、接案流

程、開案標準、結案標準、評估方式、居住環境維護及財務管理制

度等。 

４、預期效益：經營本案所帶來之預期成果。 

５、服務管理之執行能力評估：包括督導系統、計畫執行進度、服務管

理有關規定及自我評估指標與方法等。 

６、申訴管道及服務使用者權益保障措施（含與服務使用者之契約）：如

個案資料管理、隱私權維護、申訴處理、爭議事件處理流程。 

７、社會資源開發與運用及其他支援能力：建置在地資源網絡、內部資

源投入等創新方案或在地特色呈現：思考本案的獨特性與差異性，

或在地特色的融入與運用。 

８、前次評鑑或輔導建議事項改善情形。 

９、專業服務人力之安排： 

(１) 工作人員資格及專業能力：服務組織與人力、包括組織結構圖、

人力配置、資格、職務內容、福利概況及其他可配合服務之相關

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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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工作人員督導及訓練計畫：相關督導及在職訓練計畫等。 

(３) 工作人員久任獎勵機制：含新進人員及原工作人員的久任計畫 

等。 

１０、經費概算應包含下列內容： 

(１)服務費。 

(２)工作人員薪資。 

(３)加班費及留任獎金等福利費。 

(４)勞保、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 

(５)夜間生活協助費。 

(６)房屋租金 （自有房屋不得申請租金獎助）。 

(７)充實設施設備費。 

(８)專案計畫管理費。 

(９)活動費。 

六、請有意願者檢附本計畫甄選須知第六點應備文件，於 111 年 12 月 21 日 17 時

前，送件至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B 棟 1 樓社會處身心障礙福利科（

須彌封）。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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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府地用字第 1114214208 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本縣新埔鎮雲埔段 29、31、33 地號資源型檢討變更一案，因編

定結果通知書無法送達，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18 點及行政程

序法第 78、80 及 81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本公告張貼之日起 20 日。 

二、送達土地所有權人及登記住址： 

(一) 戴光義、新竹縣新埔鎮五埔里 3 鄰水汴頭 39 號（雲埔段 33 地號） 

(二) 戴招仁、新竹縣新埔鎮五分埔字五分埔段 251 號（雲埔段 31 地號） 

(三) 詹招禮、新竹縣新埔鎮五分埔字五分埔段 251 號（雲埔段 31 地號）。 

(四) 彭立心、新竹市東區錦華里 20 鄰民生路 276 號 4 樓之 2（雲埔段 29、31

地號）。 

三、請公告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於本公示送達公告文黏貼於牌示處翌日起 20

日內至本府地政處地用科（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領取編定結果通知

書。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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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府地用字第 1110078310 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本縣新豐鄉員興段 805、806、1402-1、1402-2、1411-1、1411-2

地號資源型檢討變更一案，因編定結果通知書無法送達，依法辦理公示送

達。 

依據：「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18 點及行政程

序法第 78、80 及 81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本公告張貼之日起 20 日。 

二、送達土地所有權人及登記住址： 

(一) 員興段 805、806 地號：盧武敏、菲律賓碧瑤拿弗達斯區巴路大道水灣段

50 號。 

(二) 員興段 1402-1、1402-2、1411-1、1411-2 地號： 

１、傅祖慧、新竹縣湖口鄉波羅村 68 號。 

２、傅祖敏、新竹縣湖口鄉波羅村 68 號。 

３、傅祖聰、新竹縣湖口鄉波羅村 68 號。 

４、傅祖恭、新竹縣湖口鄉波羅村 68 號。 

三、請公告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於本公示送達公告文黏貼於牌示處翌日起 20

日內至本府地政處地用科（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領取編定結果通知

書。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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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毒防字第 1118551766 號 

 

主旨：委託蔡昇諭醫師、范姜群兆心理師、何俊賢心理師、陳佐維心理師、溫紹華

心理師、鄭智鳴心理師、林郁涵心理師、李燦如心理師、洪嘉杞心理師及曾

惟靈社工師等共計 10 名，辦理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期限

自 112 年 01 月 0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2 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0 條、性侵害犯罪加害人

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辦法第 3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新竹縣政府委託蔡昇諭醫師、范姜群兆心理師、何俊賢心理師、陳佐維心理

師、溫紹華心理師、鄭智鳴心理師、林郁涵心理師、李燦如心理師、洪嘉杞

心理師及曾惟靈社工師等，辦理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項目

如下： 

(一) 個案資料建立：其範圍包括晤談、訪查及心理衡鑑，並完成個案資料表

之填寫。 

(二) 個案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其範圍包括認知教育、行為矯治、心理治療

、精神治療及其他必要治療及輔導教育。 

(三) 出席評估小組委員會議及相關網絡間聯繫會議。 

(四) 於評估小組會議前一周內將加害人實施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之成效報告

交於衛生局。 

(五) 加害人於通知報到日未到時，應於一星期內通知衛生局。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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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草案

預告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府授警交字第 1118850364 號 

 

主旨：預告修正「新竹縣處理妨害交通車輛自治條例」第四條及第六條（草案）。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新竹縣政府。 

二、修正「新竹縣處理妨害交通車輛自治條例」第四條及第六條草案總說明、修

正條文及對照表如附件。 

三、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14 日內

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新竹縣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隊） 

(二)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 620 號 B1 

(三) 電話：03-5513509 

(四) 傳真：03-5555074 

(五) 電子信箱：Q58466@hchpb.gov.tw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處理妨害交通車輛自治條例 

第四條及第六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新竹縣處理妨害交通車輛自治條例」係新竹縣於八十九年七月十日公

布施行，並於一百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修正一次，為符體例及因應現行作業

方式，爰擬具第四條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為符體例，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款） 

二、因系統電子化管理，配合系統運作修正。(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一項第五

款) 

三、明訂逾期未領回或查無車主車輛之作法。（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二項） 

四、為符比例原則，修正拍賣所得價款不足抵充移置費及保管費時，以該拍

賣所得價款為其移置費、保管費繳納上限及溯及既往之規定。(修正條

文第六條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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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處理妨害交通車輛自治條例第四條及第六條修正草案 

第四條  車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移置及保管： 

一、汽車駕駛人停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五

十六條規定，經警察責令移置而不移置或駕駛人不在車內無法移置 

者。 

二、行駛中發生故障，未及時移置，妨害交通者。 

三、行車肇事致車輛損壞無法駛離，未及時處理，妨害交通者。 

四、其他依法得予移置及保管者。 

 

第六條  移置至保管場之車輛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隨車警察人員簽發移置車輛事由通知單，交付管理人員，據以收繳移

置費及保管費。 

二、違規停置車輛由隨車警察人員舉發，填製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通知單，交管理人員轉交車主。 

三、保管逾三日無人認領之車輛，管理人員應查明車主，通知其限期領 

回。 

四、涉及刑案車輛應通知原移置地區警察分局依法處理。 

五、保管場應記錄車輛之車種、移置地點、保管時間、應繳費用及領車人

姓名、住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並由領車人簽名或蓋章以供查 

考。 

前項第三款逾期未領回或查無車主車輛，經公告三個月，仍無人認領

者，依法予以拍賣。拍賣所得價款依序扣除移置費、保管費、違反本條例

應行繳納之罰鍰及其他必要費用後，依法提存。拍賣所得價款不足抵充移

置費及保管費時，以該拍賣所得價款為其移置費及保管費繳納上限。 

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公布施行前，已移置

保管之車輛，依前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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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處理妨害交通車輛自治條例 

第四條及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改善交通秩序，

促進交通安全，排除道路

障礙，維護交通流暢與行

車安全，特制定本自治條

例。 

第一條  為改善交通秩序，

促進交通安全，排除道路

障礙，維護交通流暢與行

車安全，特制定本自治條

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

機關為新竹縣政府，執行

機關為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以下簡稱警察局）。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

機關為新竹縣政府，執行

機關為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以下簡稱警察局）。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之

車輛範圍如下： 

  一、在道路上以原動機行

駛之汽車(包括機車)

或以人力、獸力行駛

之車輛。 

  二、聯結車、全聯結車、

半聯結車、拖車、全

拖車、半拖車、曳引

車及拖架。 

  三、其他可行駛道路之動

力機械。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之

車輛範圍如下： 

  一、在道路上以原動機行

駛之汽車(包括機車)

或以人力、獸力行駛

之車輛。 

  二、聯結車、全聯結車、

半聯結車、拖車、全

拖車、半拖車、曳引

車及拖架。 

  三、其他可行駛道路之動

力機械。 

本條未修正。 

第四條  車輛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予移置及保管： 

  一、汽車駕駛人停車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五十六條規定，經

警察責令移置而不移

置或駕駛人不在車內

第四條  車輛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予移置及保管： 

  一、汽車駕駛人停車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五十六條規定，

經警察責令移置而不

移置或駕駛人不在車

內無法移置者。 

為符體例，爰現行條例

第四條第一款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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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移置者。 

  二、行駛中發生故障，未

及時移置，妨害交通

者。 

  三、行車肇事致車輛損壞

無法駛離，未及時處

理，妨害交通者。 

  四、其他依法得予移置及

保管者。 

  二、行駛中發生故障，未

及時移置，妨害交通

者。 

  三、行車肇事致車輛損壞

無法駛離，未及時處

理，妨害交通者。 

  四、其他依法得予移置及

保管者。 

第五條  移置車輛時應配置

警察人員，隨車執行簽證

舉發事項，並於原停車地

面標記移置車輛牌號、保

管場之地點及聯絡電話。 

    前項移置車輛之保管

場地點應公告周知。 

第五條  移置車輛時應配置

警察人員，隨車執行簽證

舉發事項，並於原停車地

面標記移置車輛牌號、保

管場之地點及聯絡電話。 

      前項移置車輛之保管

場地點應公告周知。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移置至保管場之車

輛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隨車警察人員簽發移

置車輛事由通知單，

交付管理人員，據以

收繳移置費及保管費

。 

  二、違規停置車輛由隨車

警察人員舉發，填製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通知單，交管

理人員轉交車主。 

  三、保管逾三日無人認領

之車輛，管理人員應

查明車主，通知其限

期領回。 

第六條  移置至保管場之車

輛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隨車警察人員簽發移

置車輛事由通知單，

交付管理人員，據以

收繳移置費及保管

費。 

  二、違規停置車輛由隨車

警察人員舉發，填製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通知單，交管

理人員轉交車主。 

  三、保管逾三日無人認領

之車輛，管理人員應

查明車主，通知其限

期領回。 

一、因應簿冊電子化，

相關資料建置均透

過拖吊場管理系統

處理及管制，法條

規定已不適用現行

作業方式，爰予修

正現行條例第六條

第一項第五款，以

符合實際狀況。 

二、為明示逾期未領回

或查無車主車輛，

經公告三個月，仍

無人認領者，依法

處理作法，爰現行

條例第六條第二項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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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涉及刑案車輛應通知

原移置地區警察分局

依法處理。 

  五、保管場應記錄車輛之

車種、移置地點、保

管時間、應繳費用及

領車人姓名、住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並由領車人簽名或

蓋章以供查考。 

      前項第三款逾期未領

回或查無車主車輛，經公

告三個月，仍無人認領

者，依法予以拍賣。拍賣

所得價款依序扣除移置

費、保管費、違反本條例

應行繳納之罰鍰及其他必

要費用後，依法提存。拍

賣所得價款不足抵充移置

費及保管費時，以該拍賣

所得價款為其移置費及保

管費繳納上限。 

      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

正公布施行前，已移置保

管之車輛，依前項規定辦

理。 

  四、涉及刑案車輛應通知

原移置地區警察分局

依法處理。 

  五、保管場應備登記簿

冊，記錄車輛之車

種、移置地點、保管

時間、應繳費用及領

車人姓名、住址、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並由領車人簽名或蓋

章以供查考。 

      前項第三款逾期未領

回或查無車主車輛，經公

告三個月，仍無人認領

者，依法處理。處理所得

價款扣除應行繳納之罰

鍰、移置費、保管費及其

他必要費用後，依法提存

或繳庫。 

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八十五條

之三第二項規定：

「前項移置或扣

留，得向汽車所有

人收取移置費及保

管費；其不繳納

者，追繳之。」，

行政機關可向車輛

所有人追繳移置費

及保管費，故移置

保管之車輛經拍賣

所得價款不足抵充

移置費及保管費

時，行政機關得追

繳不足之移置費及

保管費，固無疑

義，但因實務作業

上，常有民眾誤認

違規車輛遭移置保

管後，最後的結果

是該車輛遭拍賣，

不會再有其他額外

負擔，而不積極領

回遭移置保管之車

輛，造成保管費日

增，甚至數倍於遭

移置保管車輛之價

值。茲為符合比例

原則，避免產生保

管費用數倍於移置

保管車輛價值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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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現象，造成車

輛所有人之額外重

大負擔，並明定溯

及既往之規定以統

一標準，故增修第

三項條文。 

第七條 車輛移置費規定如

下： 

  一、機車每輛次新臺幣一

百元。 

  二、小型汽車每輛次新臺

幣六百元。 

  三、大型汽車每輛次新臺

幣二千元。 

  四、曳引車每輛次新臺幣

二千元。 

  五、聯結車、全聯結車、

半聯結車、拖車、全

拖車、半拖車、拖架

每輛(個)次新臺幣五

千元。 

  六、以人力、獸力行駛之

車輛每輛次新臺幣一

百元。 

  七、其他可行駛道路之動

力機械每輛次新臺幣

六千元。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

車輛之區分，依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第三條認定之。 

第七條 車輛移置費規定如

下： 

  一、機車每輛次新臺幣一

百元。 

  二、小型汽車每輛次新臺

幣六百元。 

  三、大型汽車每輛次新臺

幣二千元。 

  四、曳引車每輛次新臺幣

二千元。 

  五、聯結車、全聯結車、

半聯結車、拖車、全

拖車、半拖車、拖架

每輛(個)次新臺幣五

千元。 

  六、以人力、獸力行駛之

車輛每輛次新臺幣一

百元。 

  七、其他可行駛道路之動

力機械每輛次新臺幣

六千元。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

車輛之區分，依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第三條認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八條  車輛保管費規定如

下： 

第八條  車輛保管費規定如

下：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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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車每輛每日新臺幣 

      五十元。 

  二、小型汽車每輛每日新

臺幣一百元。 

  三、大型汽車每輛每日新

臺幣三百元。 

  四、曳引車每輛每日新臺

幣五百元。 

  五、聯結車、全聯結車、

半聯結車、拖車、全

拖車、半拖車、拖架

每輛(個)每日新臺幣

六百元。 

  六、以人力、獸力行駛之

車輛每輛每日新臺幣

五十元。 

  七、其他可行駛道路之動

力機械每輛每日新臺

幣六百元。 

      前項保管費之收繳，

最高以四個月為限，不滿

一日者，以一日計算。日

期計算，以午夜十二時為

基準。 

  一、機車每輛每日新臺幣 

五十元。 

  二、小型汽車每輛每日新

臺幣一百元。 

  三、大型汽車每輛每日新

臺幣三百元。 

  四、曳引車每輛每日新臺

幣五百元。 

  五、聯結車、全聯結車、

半聯結車、拖車、全

拖車、半拖車、拖架

每輛(個)每日新臺幣

六百元。 

  六、以人力、獸力行駛之

車輛每輛每日新臺幣

五十元。 

  七、其他可行駛道路之動

力機械每輛每日新臺

幣六百元。 

      前項保管費之收繳，

最高以四個月為限，不滿

一日者，以一日計算。日

期計算，以午夜十二時為

基準。 

第九條  貨櫃違規停放之處

理，準用本自治條例之規

定。其移置費及保管費準

用第七條第一項第五款及

前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第九條  貨櫃違規停放之處

理，準用本自治條例之規

定。其移置費及保管費準

用第七條第一項第五款及

前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本條未修正。 

第十條  保管場管理人員於

發還保管車輛時，應核對

車輛行車執照或其他證明

第十條  保管場管理人員於

發還保管車輛時，應核對

車輛行車執照或其他證明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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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並查驗移置費及保

管費收據，發現有冒領或

贓車情事者，應移送警察

機關處理。 

文件，並查驗移置費及保

管費收據，發現有冒領或

贓車情事者，應移送警察

機關處理。 

第十一條  移置或保管之車

輛，因可歸責於移置人或

保管場管理人員之疏忽，

致車輛損壞或遺失者，應

負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  移置或保管之車

輛，因可歸責於移置人或

保管場管理人員之疏忽，

致車輛損壞或遺失者，應

負賠償責任。 

本條未修正。 

第十二條  拖吊車輛及保管

場由警察局依相關規定設

置辦理；必要時得委託民

間辦理。 

第十二條  拖吊車輛及保管

場由警察局依相關規定設

置辦理；必要時得委託民

間辦理。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

表單簿冊格式由警察局訂

定之。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

表單簿冊格式由警察局訂

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

布日施行。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

布日施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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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幼字第 1119551813A 號 

 

主旨：預告修正「新竹縣公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

任期辦法」第一條、第七條（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新竹縣政府 

二、「新竹縣公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任期辦法」

第一條、第七條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條文及對照表如附件。 

三、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14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 

(二)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三)電話：03-5518101 轉 2872。 

(四)傳真：03-5514227。 

(五)電子郵件：10013127@hchg.gov.tw。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公立帅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帅兒園 

專任主任任期辦法第一條、第七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新竹縣公立帅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帅兒園專任主任任期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二日訂定發布，歷經四次修正

，最近一次於一百零九年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配合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一百

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及實務運作，爰擬具本辦法第一條、第七條修

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本辦法之授權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修正園長遴選之消極資格限制。（修正條文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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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公立帅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帅兒園 

專任主任任期辦法第一條、第七條修正草案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五條規

定訂定之。 

第 七 條 凡中華民國國民，身心健康，品德優良之現職公立帅兒園或公

立學校附設帅兒園教師或現職契約進用教保員，其具備本條例所定

帅兒園園長資格者，得參加本縣園長遴選作業。 

前項人員有本條例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情事者，不

得參加園長遴選。因故意隱匿或重大過失而不知，於遴選聘任後始

發現者，應撤銷其聘任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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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幼字第 1119551808 號 

 

主旨：預告修正「新竹縣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新竹縣政府。 

二、「新竹縣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條文

及對照表如附件。 

三、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14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 

(二)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三) 電話：03-5518101 轉 2879。 

(四) 傳真：03-5514227。 

(五) 電子郵件：20009851@hchg.gov.tw。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新竹縣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下稱本辦法）於一百零

一年十一月五日訂定發布，歷經二次修正，最後於一百零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修正發布，配合「帅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帅照法）及「教保服務人員

條例」（以下簡稱教保條例）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本辦法修正

重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授權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明列主管機關（增訂條文第二條） 

(三)教保服務機構之人員新增主任一職（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修正主管機關名稱為新竹縣政府教育局（修正條文第四條至第五條、第

八條至第十二條、第十五條） 

(五)因應教保條例修正，增訂教保服務人員有教保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

不得進用之情事不得向本局申請（修正條文第九條）。 

(六)修訂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有違反帅照法及教保條例之情事不予

獎勵範圍（修正條文第十條、第十一條）。 

(七)明訂優良之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之獎勵（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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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修正（草案）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帅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帅照法）第四十七條教

保服務人員條例（以下簡稱教保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新竹縣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第 三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設立或登記於新竹縣（以下簡稱本縣）之

公、私立帅兒園、非營利帅兒園、社區互助、部落互助及職場互助

式教保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教保服務機構）。 

本辦法所稱教保服務人員，指服務於前項教保服務機構之下列

人員： 

一、園長。 

二、主任。 

三、教師。 

四、教保員。 

五、助理教保員。 

第 四 條 本局為辦理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之獎勵，應設獎勵評

選會（以下簡稱評選會）。評選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三人，其中一人為

選會（以下簡稱評選會）。評選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三人，其中一人為

召集人，由本局指定之，其餘委員由本局就下列人員聘兼之： 

一、主管機關代表。 

二、學者專家。 

三、教保服務機構代表。 

四、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代表。 

五、家長代表。 

前項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關（

單位）出任者，應隨本職同進退。 

第二項外聘委員得依法支領出席費、交通費。評選會委員之組

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 五 條 評選會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或有不適當之行為經本局解聘

者；其缺額，由本局依前條規定，遴選適當委員補足其任期。 

第 六 條 評選會之任務如下： 

一、審議獎勵申請案件。 

二、規劃年度獎勵事宜。 

三、其他獎勵相關事項。 

第 七 條 評選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時，由出席

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評選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以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 

評選會委員於評選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

96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二年  第一期 

 

 

97 

評選會議決議。 

第 八 條 教保服務機構經許可設立或登記滿三年以上且最近三年內未獲

本局相同性質獎勵，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本局規定期限內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局申請獎勵： 

一、辦理中央主管教育機關或本局指定、委託辦理之帅兒教保

業務成效卓著。 

二、從事教保服務機構課程教學或教保研究發展具有卓越績

效。 

三、執行帅兒教保政策成效優良。 

四、其他優良事蹟足以申請獎勵。 

前項教保服務機構許可設立或登記起算年期，溯及至改制前之

帅稚園、托兒所立案日。 

第 九 條 教保服務人員任職本縣設立或登記教保服務機構、無教保條例

第十二條、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所列不得於帅兒園服務之情事，且

三年內未獲本局相同性質獎勵，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得於本局規

定期限內自行或由教保服務機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局申獎勵： 

一、服務年資：從事教保服務或行政工作屆滿十年、二十年、

三十年或四十年，成績優良。 

二、服務績優：連續服務達三年以上，在教保服務或行政工作

表現績優，有具體事證。 

三、研究績優：連續服務達三年以上，最近三年內從事各種與

帅兒教保有關之研究、著作、翻譯、創作或教材教具研

發，成績優良。 

四、其他優良事蹟足以申請獎勵。前項連續服務年資採計，以

教保服務機構報本局核准之人事資料為主，期程計算至申

請該年度四月三十日止，並得連同改制前服務於帅稚園及

托兒所之年資合併計算。 

第 十 條 教保服務機構最近三年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獎勵： 

一、以不實文件或資料參加評選。 

二、違反帅照法或教保條例者。 

三、因執行業務違背法令，經本局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分。 

四、教保服務機構負責人因執行業務違背法令，經判刑確定。 

五、經本局依第十五條規定，撤銷獎勵資格並公告者。 

第十一條 教保服務人員最近三年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獎勵： 

一、以不實文件或資料參加評選。 

二、違反帅照法或教保條例者。 

三、受懲戒或記過以上之處分。 

四、教保服務人員因執行業務違背法令，經判刑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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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本局依第十五條規定，撤銷獎勵資格並公告者。 

第十二條 第七條及第八條獎勵之名額本局於每年三月一日前公告之，並

於每年四月三十日前接受申請，其評選結果應於同年七月三十一日

前公告。 

前項獎勵名額，評選會得為從缺之決議。 

教保服務人員，以服務年資申請者，名額不限；以第八條第一項第

二至四款申請者，每教保服務機構至多推薦一名，公立帅兒園設有

分班者，各分班推薦各類人員以一名為限。 

第十三條 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評選會應為

不受理之決議： 

一、申請人所檢送資料、文件不合規定，經通知補正，未於期

限內補正。 

二、申請人有第九條、第十條所定情形。 

三、申請人有前條第三項情形，仍提出申請。 

第十四條 評選會應每年定期召開會議，規劃年度獎勵事宜及評選教保服

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之申請案。必要時得邀請參選之教保服務機

構或教保服務人員列席說明，並得進行實地查核。 

第十五條 教保服務機構或教保服務人員經評選決議為優良者，本局得以

下列方式予以獎勵： 

一、教保服務機構：發給獎牌，該機構之教保服務人員發給獎

狀或予以敘獎。 

二、教保服務人員：發給獎牌、獎品，並發給獎狀或予以敘

獎。 

第十六條 經評選為優良教保服務機構或教保服務人員，如有不得參加評

選之情形，經查證屬實者，應撤銷獎勵並公告之，其受有前條所定

獎勵應予返還；所受敘獎處分應予撤銷。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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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 

  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 

  幼照法）第四十七條及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以  

  下簡稱教保條例）第三 

  十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  

  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幼 

  照法）第四十二條及教保 

  服務人員條例（以下簡稱  

  教保條例）第三十條規定 

  訂定之。 

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以下簡稱幼照法)及教保

服務人員條例(以下簡稱

教保條例)一百十一年六

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變更

原條文條次，爰修正本辦

法授權依據援引之條次。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以下簡稱本局)。 

 一、本條新增 

二、明列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  

  為設立或登記於新竹縣   

  （以下簡稱本縣）之公、 

  私 立幼兒園、非營利幼  

  兒 園、社區互助、部落  

  互助及職場互助式教保 

  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教保 

  服務構)。 

      本辦法所稱教保服  

  務人員，指服務於前項教 

  保服務機構之下列人員： 

  一、園長。 

  二、主任 

  三、教師。 

  四、教保員。 

  五、助理教保員。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  

  為設立或登記於新竹縣  

 （以下簡稱本縣）之公、私 

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 

  社區互助、部落互助及職 

  場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 

 （以下簡稱教保服務機構 

  ）。 

     本辦法所稱教保服務 

  人員，指服務於前項教保 

  服務機構之下列人員： 

  一、園長。 

  二、教師。 

  三、教保員。 

  四、助理教保員。 

 

 

一、新增主任為本辦法所

稱 稱之教保服務人員。 

二、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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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局為辦理教保 

 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  

 員之獎勵，應設獎勵評選 

 會（以下簡稱評選會）。 

     評選會置委員九人至 

 十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由本局指定之，其餘 

 委員由本局就下列人員聘 

 兼之： 

 一、主管機關代表。 

 二、學者專家。 

 三、教保服務機構代表。 

 四、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代 

     表。 

 五、家長代表。 

     前項委員為無給職，

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

之。但代表機關（單位）

出任者，應隨本職同進

退。 

第二項外聘委員得 

   依法支領出席費、交通  

   費。評選會委員之組成，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三條   新竹縣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辦理教保  

  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 

  之獎勵，應設獎勵評選會  

 （以下簡稱評選會）。 

     評選會置委員九人至 

 十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由本府指定之，其餘委  

  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兼  

  之： 

  一、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單  

     位）代表。 

  二、學者專家。 

  三、教保服務機構代表。 

  四、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代  

      表。 

 五、家長代表。 

     前項委員為無給職，任 

 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但 

 代表機關（單位）出任者， 

 應隨本職同進退。 

     第二項外聘委員得依 

 法支領出席費、交通費。評 

 選會委員之組成，任一性別 

 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 

 

 

 

一、修正主管機關名稱。 

二、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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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評選會委員於任  

  期中因故出缺或有不適 

  當之行為經本局解聘者； 

  其缺額，由本局依前條規 

  定，遴選適當委員補足其 

  任期。 

第四條   評選會委員於任  

  期中因故出缺或有不適當 

  之行為經本府解聘者；其 

  缺額，由本府依前條規定 

  ，遴選適當委員補足其任 

  期。 

一、修正主管機關名稱。 

二、條次變更。 

第六條   評選會之任務如  

  下： 

  一、審議獎勵申請案件。 

  二、規劃年度獎勵事宜。 

  三、其他獎勵相關事項。 

第五條   評選會之任務如 

  下： 

  一、審議獎勵申請案件。 

  二、規劃年度獎勵事宜。 

  三、其他獎勵相關事項。 

條次變更。 

第七條   評選會議由召集  

  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 

  未 能出席時，由出席委 

  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評選會之決議應有 

  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以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 

      評選會委員於評選 

  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 

  行迴避，不得參與評選會 

  議決議。 

第六條   評選會議由召集   

  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  

  未 能出席時，由出席委 

  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評選會之決議應有 

  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以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 

      評選會委員於評選 

  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 

  行迴避，不得參與評選會 

  議決議。 

 

條次變更。 

第八條   教保服務機構經  

  許可設立或登記滿三年 

  以上 且最近三年內未獲   

  本局相同性質獎勵，並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 

第七條   教保服務機構經  

  許可設立或登記滿三年以 

  上且最近三年內未獲本府 

  相同性質獎勵，並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於本府 

一、修正主管機關名稱。 

二、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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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局規定期限內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向本局申請 

  獎勵： 

  一、辦理中央主管教育機 

      關或本局指定、委託 

      辦理之幼兒教保業 

      務成效卓著。 

  二、從事教保服務機構課 

      程教學或教保研究 

      發展具有卓越績效。 

  三、執行幼兒教保政策成 

      效優良。 

  四、其他優良事蹟足以申  

      請獎勵。 

      前項教保服務機構 

  許可設立或登記起算年  

  期，溯及至改制前之幼稚 

  園、托兒所立案日。 

規定期限內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向本府申請獎勵： 

  一、辦理中央主管教育機 

      關或本府指定、委託  

      辦理之幼兒教保業務 

      成效卓著。 

  二、從事教保服務機構課  

      程教學或教保研究發  

      展具有卓越績效。 

  三、執行幼兒教保政策成  

      效優良。 

  四、其他優良事蹟足以申  

      請獎勵。 

      前項教保服務機構許  

  可設立或登記起算年期， 

  溯及至改制前之幼稚園、 

  托兒所立案日。 

第九條   教保服務人員任  

  職本縣設立或登記教保 

  服務機構、無教保條例第 

  十二條、第十三條及第十 

  四條所列不得於幼兒園 

  服務之情事，且三年內未 

  獲本局相同性質獎勵，並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得 

  於本局規定期限內自行 

  或由教保服務機構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局申   

第八條   教保服務人員任  

  職本縣設立或登記教保服  

  務機構、無教保條例第十 

  二條所列不得於幼兒園服 

  務之情事，且三年內未獲 

  本府相同性質獎勵，並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得於本 

  府規定期限內自行或由教 

  保服務機構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向本府申請獎勵： 

  一、服務年資：從事教保 

一、為明確申請獎勵資 

    格，增列具教保條例  

    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 

    所列情形不得申請獎 

    勵之條件。 

二、修正主管機關名稱。 

三、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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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獎勵： 

  一、服務年資：從事教保 

      服務或行政工作屆 

      滿十年、二十年、三 

      十年或四十年，成績 

      優良。 

  二、服務績優：連續服務 

      達三年以上，在教保 

      服務或行政工作表 

      現績優，有具體事 

      證。 

  三、研究績優：連續服務  

      達三年以上，最近三 

      年內從事各種與幼 

      兒教保有關之研究、 

      著作、翻譯、創作或 

      教材教具研發，成績 

      優良。  

  四、其他優良事蹟足以申 

      請獎勵。 

      前項連續服務年資 

  採計，以教保服務機構報 

  本局核准之人事資料為 

  主，期程計算至申請該年 

  度四月三十日止，並得連 

  同改制前服務於幼稚園  

  及托兒所之年資合併計 

  算。 

      服務或行政工作屆滿 

      十年、二十年、三十 

      年或四十年，成績優 

      良。 

  二、服務績優：連續服務  

      達三年以上，在教保 

      服務或行政工作表現 

      績優，有具體事證。 

 三、研究績優：連續服務  

      達三年以上，最近三  

      年內從事各種與幼兒 

      教保有關之研究、著 

      作、翻譯、創作或教 

      材教具研發，成績優 

      良。  

  四、其他優良事蹟足以申 

      請獎勵。 

      前項連續服務年資採 

  計，以教保服務機構報本 

  府核准之人事資料為主， 

  期程計算至申請該年度四 

  月三十日止，並得連同改 

  制前服務於幼稚園及托兒 

  所之年資合併計算。  

 

第十條   教保服務機構最 第九條   教保服務機構最 一、為明確獎勵範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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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三年內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予獎勵： 

  一、以不實文件或資料參  

      加評選。 

  二、違反幼照法或教保條 

      例者。 

 三、因執行業務違背法令 

      ，經本局或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處分。 

  四、教保服務機構負責人 

      因執行業務違背法 

      令，經判刑確定。 

  五、經本局依第十五條規 

      定，撤銷獎勵資格並 

      公告者。 

  近三年內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予獎勵： 

  一、以不實文件或資料參  

      加評選。   

  二、受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以下簡稱幼照法） 

      第四十八條至第五十 

      三條或教保條例第三  

      十三條至第三十八條 

      之處罰。 

 三、因執行業務違背法 

      令經本府或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處分。 

  四、教保服務機構負責人  

      因執行業務違背法 

      令，經判刑確定。 

 五、經本府依第十五條規  

      定，撤銷獎勵資格並 

      公告者。 

    保服務機構違反幼照  

    法或教保條例則不予 

    獎勵，爰修正本條第 

    二款。 

二、修正主管機關名稱。 

三、條次變更。 

 

第十一條   教保服務人 

  員最近三年內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予獎勵： 

  一、以不實文件或資料參 

      加評選。 

  二、違反幼照法或教保條 

      例者。 

  三、受懲戒或記過以上之  

      處分。 

  四、教保服務人員因執行 

第十條   教保服務人員最 

  近三年內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予獎勵： 

  一、以不實文件或資料參  

      加評選。 

  二、受幼照法第四十八條 

      至第五十三條或教保 

      條例第三十三條 至 

      第三十八條之處罰。 

  三、受懲戒或記過以上之  

一、為明確獎勵範圍，教  

    保服務人員違反幼照   

    法或教保條例則不予 

    獎勵，爰修正本條第 

    二款。 

二、 修正主管機關名稱。 

三、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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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違背法令，經判 

      刑確定。   

  五、經本局依第十五條規  

      定，撤銷獎勵資格並 

      公告者。 

      處分。 

  四、教保服務人員因執行  

      業務違背法令，經判 

      刑確定。   

  五、經本府依第十五條規  

      定，撤銷獎勵資格並 

      公告者。 

 

第十二條   第七條及第八  

  條獎勵之名額本局於每 

  年三月一日前公告之，並 

  於每年四月三十日前接 

  受申請，其評選結果應於 

  同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公 

  告。 

      前項獎勵名額，評選 

  會得為從缺之決議。 

      教保服務人員，以服 

  務年資申請者，名額不 

  限；以第八條第一項第二 

  至四款申請者，每教保服 

  務機構至多推薦一名，公 

  立幼兒園設有分班者，各 

  分班推薦各類人員以一 

  名為限。 

第十一條   第七條及第八 

  條獎勵之名額本府於每年  

  三月一日前公告之，並於 

  每年四月三十日前接受申 

  請，其評選結果應於同年 

  七月三十一日前公告。 

      前項獎勵名額，評選 

  會得為從缺之決議。 

      教保服務人員，以服 

  務年資申請者，名額不限； 

  以第八條第一項第二至四 

  款申請者，每教保服務機 

  構至多推薦一名，公立幼 

  兒園設有分班者，各分班 

  推薦各類人員以一名為限 

  。 

一、修正主管機關名稱。 

二、條次變更。 

第十三條   教保服務機構  

  及教保服務人員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評選會應為 

  不受理之決議： 

第十二條   教保服務機構 

  及教保服務人員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評選會應為不 

  受理之決議：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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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申請人所檢送資料、 

      文件不合 規定，經 

      通知補正，未於期限 

      內補正。 

  二、申請人有第九條、第 

      十條所定情形。 

  三、申請人有前條第三項 

      情形，仍提出申請。 

 一、申請人所檢送資料、 

      文件不合 規定，經通 

      知補正，未於期限內 

      補正。 

  二、申請人有第九條、第  

      十條所定情形。 

  三、申請人有前條第三項  

      情形，仍提出申請。 

第十四條   評選會應每年  

  定期召開會議，規劃年度 

  獎勵事宜及評選教保服 

  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 

  之申請案。必要時得邀請 

  參選之教保服務機構或 

  教保服務人員列席說明， 

  並得進行實地查核。 

第十三條   評選會應每年 

  定期召開會議，規劃年度 

  獎勵事宜及評選教保服務 

  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之申 

  請案。必要時得邀請參選 

  之教保服務機構或教保服 

  務人員列席說明，並得進 

  行實地查核。 

條次變更。 

第十五條   教保服務機構  

  或教保服務人員經評選 

  決議為優良者，本局得以 

  下列方式予以獎勵： 

 一、教保服務機構：發給 

     獎牌，該機構之教保 

     服務人員發給獎狀 

     或予以敘獎。 

 二、教保服務人員：發給 

     獎牌、獎品，並發給 

     獎狀或予以敘獎。 

 

第十四條   教保服務機構 

  或教保服務人員經評選決 

  議為優良者，本府得以下 

  列方式予以獎勵： 

  一、發給申請人獎牌、獎  

      品、獎狀。 

  二、申請人為教保服務人 

      員者，得採敘獎方式  

      辦理。 

一、配合實際辦理獎勵情   

    形所需，爰修正本條  

    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  

    服務人員獲獎之獎勵 

    方式。 

二、修正主管機關名稱。 

三、條次變更。 

第十六條   經評選為優良 第十五條   經評選為優良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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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保服務機構或教保服 

  務人員，如有不得參加評 

  選之情形，經查證屬實 

  者，應撤銷獎勵並公告 

  之，其受有前條所定獎勵 

  應予返還；所受敘獎處分 

  應予撤銷。 

  教保服務機構或教保服務 

  人員，如有不得參加評選 

  之情形，經查證屬實者， 

  應撤銷獎勵並公告之，其 

  受有前條所定獎勵應予返  

  還；所受敘獎處分應予撤  

  銷。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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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8 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幼字第 1119551903B 號 

 

主旨：預告廢止「新竹縣教保服務機構辦理幼兒園團體保險辦法」。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新竹縣政府。 

二、「新竹縣教保服務機構辦理幼兒園團體保險辦法」，廢止理由如附件。 

三、對於本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14 日

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 

(二)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三) 電話：03-5518101 轉 5812。 

(四) 傳真：03-5514227。 

(五) 電子郵件：20015156@hchg.gov.tw。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教保服務機構辦理帅兒團體保險辦法廢止理由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一百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臺教國署帅字第

一一一○一三二○九○號函及帅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帅照法）一

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地方主管機關應配合廢止帅兒團體保

險自治法規。 

二、復依修正後帅照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教保服務機構應配合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帅兒團體保險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帅兒團

體保險，爰廢止「新竹縣教保服務機構辦理帅兒團體保險辦法」，共計

十三條，並附全文。 

 

新竹縣教保服務機構辦理帅兒團體保險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帅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教保服務機構，指依帅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三款所定之教保服務機構。 

第 三 條 教保服務機構帅兒應參加教保服務機構帅兒團體保險（以下簡

稱本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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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服務機構應依規辦理本保險，辦理保險之教保服務機構為

要保單位，由園長或其職務代理人為要保單位代表人，帅兒為被保

險人，被保險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家長為受益人，承保組織為保險人。 

前項保險，教保服務機構得委由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統籌辦理。 

第 四 條 本保險應繳納之保險費，得由政府視經費情形酌予補助外，由

要保單位向被保險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家長分兩次收取，於每學期註

冊時各收取二分之一。 

第 五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要保單位應造具名冊送保險人彙計，函報

本府向教育部申請予以全額補助： 

一、持有低收入戶證明之帅兒。 

二、持有身心障礙手冊重度以上身心障礙帅兒。 

三、持有身心障礙手冊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人士之子女。 

四、具有原住民身分之帅兒。 

五、就讀於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所定高山地區第三

級、第四級地區之教保服務機構或山地偏遠地區教保服務

機構之帅兒。 

第 六 條 本保險之保險責任範圍包括因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致死亡、

殘廢、傷害或需要治療者。但不包括疾病治療門診。 

第 七 條 本保險每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至少為新臺幣一百萬元，本保

險內容之給付項目及給付金額不得低於附表之標準。 

符合第五條所列資格之帅兒，因疾病或傷害住院，自其事故發

生之日起一年內施行保險單條款中列舉之重大手術者，除本保險應

享之保險給付外，得檢具醫療費用收據，向保險人專案申請給付手

術費用，最高以新臺幣二十萬元為限。 

第 八 條 本保險有效期間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參

加本保險之帅兒，繳納保險費在八月一日以後者，保險效力溯自八

月一日起生效；結業帅兒保險效力至八月三十一日終止。 

學期開學後，帅兒中途入學者，自入學之日發生保險效力，並

繳納入學後之保險費。 

帅兒中途離園，自離園日次月起，保險效力終止，保險人應依

所剩月數比率，退還保險費。 

帅兒轉學時，其參加之帅兒團體保險為同一保險人承保者，保

險費不予退還，保險契約繼續有效，由要保單位代表人向保險人辦

理異動通知。 

第 九 條 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致被保險人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者，

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自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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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之非因保險事故所施行之外科手術、整形美容或

天生畸形整復。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之必要外科整

形，不在此限。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之武裝叛變。 

五、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之故意行為。 

第 十 條 被保險人具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 

一、牙科鑲補或裝設義齒、眼鏡或其他附屬品者。但因遭受意

外傷害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且其裝設以一次為限。 

二、健康檢查、療養或靜養。 

三、掛號、診斷證件、運送傷患、病房陪護或指定醫師等費

用。 

四、接受未領有醫師執業執照之醫療。 

第十一條 教保服務機構應於每學期註冊時，在收取帅兒代辦費用收據內

增列保險費一項，併學雜費收取並於收取本保險之保險費後二十日

內，填具要保書及被保險人名冊二份，連同代收之保險費，繳送保

險人或其指定機構。保險人掣發之保險收據，由教保服務機構存

執。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宜，依保險單所載保險條款之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公發布日：民國一百○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修正日期：民國一百○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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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幼字第 1119551948A 號 

 

主旨：預告修訂「新竹縣幼兒園家長會設置辦法」第一條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新竹縣政府。 

二、「新竹縣幼兒園家長會設置辦法」第一條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條文及對照表

如附件。 

三、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14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 

(二)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三) 電話：03-5518101 轉 2876。 

(四) 傳真：03-5514227。 

(五) 電子郵件：10015480@hchg.gov.tw。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帅兒園家長會設置辦法第一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新竹縣帅兒園家長會設置辦法（下稱本辦法）於一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訂定發布，歷經二次修正，最後一次於一百十一年八月三日修正發布，配

合帅兒教育及照顧法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爰修正本辦法第一

條授權依據援引之條次。 

 

 

 

新竹縣帅兒園家長會設置辦法第一條修正草案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帅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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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幼兒園家長會設置辦法第一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

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

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以下簡稱幼照法)一百

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修

正公布變更原條文條

次 ，爰修正本辦法授權

依據援引之條次。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設立於

新竹縣之公、私立幼兒園（以

下簡稱幼兒園）。但其屬國民

中、小學附設者，應依新竹

縣各級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

辦法辦理。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設立於

新竹縣之公、私立幼兒園（以

下簡稱幼兒園）。但其屬國民

中、小學附設者，應依新竹

縣各級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

辦法辦理。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幼兒園得成立家長

會，並冠以幼兒園之名稱，

會址設於園內。 

     本辦法所稱家長，指幼

兒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

其生活者。 

第三條  幼兒園得成立家長

會，並冠以幼兒園之名稱，

會址設於園內。 

     本辦法所稱家長，指幼

兒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

其生活者。 

本條未修正。 

第四條  家長會組織分為班

級學生家長會、會員代表大

會及家長委員會。 

第四條  家長會組織分為班

級學生家長會、會員代表大

會及家長委員會。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  班級學生家長會於

每學期開學後二週內召開

為原則，以班級為單位，由

教保服務人員協助召開並

列席及提供相關資訊，開會

時由出席家長公推一人擔

第五條  班級學生家長會於

每學期開學後二週內召開

為原則，以班級為單位，由

教保服務人員協助召開並

列席及提供相關資訊，開會

時由出席家長公推一人擔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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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主席。 任主席。 

第六條  班級學生家長會任 

 務如下： 

一、促進班級與家庭教育聯

繫事項之溝通。 

二、協助班級推展幼兒教保

服務及提供改進建議事

項。 

三、選舉會員代表大會代表

(以下簡稱代表)。 

四、協助辦理會員代表大會

及家長委員會之決議事

項。 

五、其他有關班級學生家長

會事項。 

第六條  班級學生家長會任 

 務如下： 

一、促進班級與家庭教育聯

繫事項之溝通。 

二、協助班級推展幼兒教保

服務及提供改進建議事

項。 

三、選舉會員代表大會代表

(以下簡稱代表)。 

四、協助辦理會員代表大會

及家長委員會之決議事

項。 

五、其他有關班級學生家長

會事項。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會員代表大會由班

級學生家長會推選之代表

一至三人組成，每學年改選

一次，幼兒園應協助其成

立，並提供相關資訊。 

   前項幼兒家長資訊之提

供，其涉及家長個人資料

者，除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外，並應徵得該家長書面同

意。 

   會員代表大會每學年至

少召開一次，於第一學期開

學後一個月內召開為原則。 

   會員代表大會得經家長

第七條  會員代表大會由班

級學生家長會推選之代表

一至三人組成，每學年改選

一次，幼兒園應協助其成

立，並提供相關資訊。 

   前項幼兒家長資訊之提

供，其涉及家長個人資料

者，除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外，並應徵得該家長書面同

意。 

   會員代表大會每學年至

少召開一次，於第一學期開

學後一個月內召開為原則。 

   會員代表大會得經家長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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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之建議或全體代表五

分之一以上之提議，由會長

召開臨時會議。 

   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事

項，應有代表三分之一以上

出席，出席代表過半數同意

之；出席代表人數不足得改

開座談會，其決議事項，應

提請下次會員代表大會追認

之。代表不能出席會議時，

得以書面委託其他代表行使

選舉權、罷免權及表決權，

但以接受一人委託為限。 

   新成立幼兒園之家長

會，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開，

由幼兒園園長召集之。 

委員會之建議或全體代表五

分之一以上之提議，由會長

召開臨時會議。 

   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事

項，應有代表三分之一以上

出席，出席代表過半數同意

之；出席代表人數不足得改

開座談會，其決議事項，應

提請下次會員代表大會追認

之。代表不能出席會議時，

得以書面委託其他代表行使

選舉權、罷免權及表決權，

但以接受一人委託為限。 

   新成立幼兒園之家長

會，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開，

由幼兒園園長召集之。 

第八條  會員代表大會任務

如下： 

  一、研討並協助幼兒園教

保服務之實施及提供改

進建議事項。 

  二、審議家長會組織章

程，含名稱、宗旨、組

織與任務、會員權利與

義務、班級代表、委員、

副會長及會長之職權、

任期、選任及解任、經

費及會計、附則等內

容。 

第八條  會員代表大會任務

如下： 

  一、研討並協助幼兒園教

保服務之實施及提供改

進建議事項。 

  二、審議家長會組織章

程，含名稱、宗旨、組

織與任務、會員權利與

義務、班級代表、委員、

副會長及會長之職權、

任期、選任及解任、經

費及會計、附則等內

容。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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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討論家長委員會及代

表之建議事項。 

  四、審議家長委員會所提

出之會務計畫、會務報

告及經費收支事項。 

  五、選舉及罷免家長委員

會委員 (以下簡稱委

員)。 

  六、其他有關家長會事

項。 

  三、討論家長委員會及代

表之建議事項。 

  四、審議家長委員會所提

出之會務計畫、會務報

告及經費收支事項。 

  五、選舉及罷免家長委員

會委員 (以下簡稱委

員)。 

  六、其他有關家長會事

項。 

第九條  家長委員會，置委員

三至十一人，候補委員一至

三人，幼兒招收人數五十九

人以下者，班級學生家長代

表為當然委員；幼兒招收人

數六十人以上者，家長委員

由家長代表互選之，每增幼

兒十五人得增家長委員一

人。 

     前項委員由代表互選

之，每學年改選一次，得連

選連任。 

     幼兒園中如有身心障礙

幼兒，至少應推派一位家長

為委員。家長委員出缺時，

依次由候補委員遞補至原

任期屆滿為止。 

     家長委員達七人以上之

家長委員會得設常務委員

第九條  家長委員會，置委員

三至十一人，候補委員一至

三人，幼兒招收人數五十九

人以下者，班級學生家長代

表為當然委員；幼兒招收人

數六十人以上者，家長委員

由家長代表互選之，每增幼

兒十五人得增家長委員一

人。 

     前項委員由代表互選

之，每學年改選一次，得連

選連任。 

     幼兒園中如有身心障礙

幼兒，至少應推派一位家長

為委員。家長委員出缺時，

依次由候補委員遞補至原

任期屆滿為止。 

     家長委員達七人以上之

家長委員會得設常務委員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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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置常務委員三至七人，

由委員互選之，每學年改選

一次，得連選連任。家長委

員會之任務，平時由常務委

員會代行之。會長得視需要

召開常務委員會會議，處理

家長委員會之相關事項。 

     家長委員會副會長及委

員、常務委員之人數，由會

員代表大會決議後，於家長

會組織章程定之。 

會，置常務委員三至七人，

由委員互選之，每學年改選

一次，得連選連任。家長委

員會之任務，平時由常務委

員會代行之。會長得視需要

召開常務委員會會議，處理

家長委員會之相關事項。 

     家長委員會副會長及委

員、常務委員之人數，由會

員代表大會決議後，於家長

會組織章程定之。 

第十條  家長委員會每學期

至少開會一次，由會長召集

並擔任主席，必要時由半數

以上委員連署召開臨時會

議。 

     家長委員會之決議事

項，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之；出席人數不足得改開座

談會，其決議事項，應提請

下次會議追認之。委員不能

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

其他委員行使選舉權及表

決權，但以接受一人委託為

限。 

      常務委員會之決議及

委託出席事項，依前項規定

辦理。 

第十條  家長委員會每學期

至少開會一次，由會長召集

並擔任主席，必要時由半數

以上委員連署召開臨時會

議。 

     家長委員會之決議事

項，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之；出席人數不足得改開座

談會，其決議事項，應提請

下次會議追認之。委員不能

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

其他委員行使選舉權及表

決權，但以接受一人委託為

限。 

      常務委員會之決議及

委託出席事項，依前項規定

辦理。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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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家長委員會任務

如下： 

一、協助幼兒園推展幼兒教

保服務及提供改進建議

事項。 

二、處理經常會務及會員代

表大會決議事項。 

三、研擬提案、會務計畫、

會務報告及審核經費收

支事項。 

四、協助幼兒園處理重大偶

發事件及有關幼兒園、

教保服務人員、幼兒及

家長間之爭議事項。 

五、協助幼兒園辦理親職教

育及親師活動，促進家

長之成長及親師合作關

係。 

六、推選常務委員，遴聘顧

問、幹事、會計及出納

人員。 

七、選派委員一人至三人列

席幼兒園園務會議。 

八、推選教師評審委員會委

員(家長會代表部分)。 

九、其他有關家長委員會事

項。 

第十一條  家長委員會任務

如下： 

一、協助幼兒園推展幼兒教

保服務及提供改進建議

事項。 

二、處理經常會務及會員代

表大會決議事項。 

三、研擬提案、會務計畫、

會務報告及審核經費收

支事項。 

四、協助幼兒園處理重大偶

發事件及有關幼兒園、

教保服務人員、幼兒及

家長間之爭議事項。 

五、協助幼兒園辦理親職教

育及親師活動，促進家

長之成長及親師合作關

係。 

六、推選常務委員，遴聘顧

問、幹事、會計及出納

人員。 

七、選派委員一人至三人列

席幼兒園園務會議。 

八、推選教師評審委員會委

員(家長會代表部分)。 

九、其他有關家長委員會事

項。 

本條未修正。 

第十二條  會員代表大會、家

長委員會召開時，園長及相

第十二條  會員代表大會、家

長委員會召開時，園長及相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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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主管應列席。 

     原住民學生超過五人之

幼兒園， 得邀請至少一位

原住民家長代表列席。 

關主管應列席。 

     原住民學生超過五人之

幼兒園， 得邀請至少一位

原住民家長代表列席。 

第十三條  家長委員會置會

長一人、副會長一至五人，

由委員就常務委員中選舉

之；會長、副會長得連選連

任。 

     家長委員會為辦理日常

業務，得置幹事、會計及出

納等職務，由會長或幼兒園

推薦人員擔任，經家長委員

會同意後聘任之，但會計及

出納不得由同一人擔任且

至少一人應由幼兒園教職

員兼任。 

    家長委員會得聘請顧問

提供幼兒教保服務諮詢，協

助幼兒園發展。 

第十三條  家長委員會置會

長一人、副會長一至五人，

由委員就常務委員中選舉

之；會長、副會長得連選連

任。 

     家長委員會為辦理日常

業務，得置幹事、會計及出

納等職務，由會長或幼兒園

推薦人員擔任，經家長委員

會同意後聘任之，但會計及

出納不得由同一人擔任且

至少一人應由幼兒園教職

員兼任。 

    家長委員會得聘請顧問

提供幼兒教保服務諮詢，協

助幼兒園發展。 

本條未修正。 

第十四條  家長會於每學年

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開會

後一個月內，應將其改選之

會議紀錄、組織名冊及前一

學年度財務報表報新竹縣

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備查。 

第十四條  家長會於每學年

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開會

後一個月內，應將其改選之

會議紀錄、組織名冊及前一

學年度財務報表報新竹縣

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備查。 

本條未修正。 

第十五條  家長會經費來源

如下： 

一、家長會費。 

第十五條  家長會經費來源

如下： 

一、家長會費。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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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捐贈收入。 

三、孳息收入。 

   家長會得以幼兒家長為

單位每學期收繳會費一次，

其數額依新竹縣教保服務機

構收退費辦法收取。但家境

清寒者免繳。 

   幼兒於學期教保服務起

始日後入園者，其家長會費

於入園時依第二項規定收繳

之；於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

後離園者，家長會費不予退

費。 

   捐贈收入，以自由捐獻方

式為之，且不得透過幼兒園

教職員工募款。 

   與幼兒園有採購等利害

關係者所為之捐款或餽贈，

應予拒絕或退還。 

   幼兒園家長會除家長會

費外，不得再收取任何費用

及向外募款。 

二、捐贈收入。 

三、孳息收入。 

   家長會得以幼兒家長為

單位每學期收繳會費一次，

其數額依新竹縣教保服務機

構收退費辦法收取。但家境

清寒者免繳。 

   幼兒於學期教保服務起

始日後入園者，其家長會費

於入園時依第二項規定收繳

之；於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

後離園者，家長會費不予退

費。 

   捐贈收入，以自由捐獻方

式為之，且不得透過幼兒園

教職員工募款。 

   與幼兒園有採購等利害

關係者所為之捐款或餽贈，

應予拒絕或退還。 

   幼兒園家長會除家長會

費外，不得再收取任何費用

及向外募款。 

第十六條   家長會費之收

取，得委由幼兒園代收。幼

兒園代收會費後轉交家長

會，且應由會長及幼兒園園

長共同具名，在金融機構設

立專戶管理，其財務報表除

於每學期結束前，提請家長

第十六條   家長會費之收

取，得委由幼兒園代收。幼

兒園代收會費後轉交家長

會，且應由會長及幼兒園園

長共同具名，在金融機構設

立專戶管理，其財務報表除

於每學期結束前，提請家長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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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審核，且應向會員代

表大會提出報告。 

     前項會費收支之帳冊及

憑證，應於辦理交接時列入

移交，本府得隨時派員抽

查。 

委員會審核，且應向會員代

表大會提出報告。 

     前項會費收支之帳冊及

憑證，應於辦理交接時列入

移交，本府得隨時派員抽

查。 

第十七條  家長會經費用途

如下： 

一、家長會之辦公費。 

二、協助幼兒園發展園務活

動。 

三、舉辦幼兒園員生福利事

項。 

四、其他有關幼兒教保服務

之用途。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用

途，得由常務委員會或幼兒

園提供計畫及預算，經家長

委員會通過後動支。 

第十七條  家長會經費用途

如下： 

一、家長會之辦公費。 

二、協助幼兒園發展園務活

動。 

三、舉辦幼兒園員生福利事

項。 

四、其他有關幼兒教保服務

之用途。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用

途，得由常務委員會或幼兒

園提供計畫及預算，經家長

委員會通過後動支。 

本條未修正。 

第十八條  幼兒園家長會各

項經費，其收支應有合法憑

證，並依法令規定年限保

存。 

第十八條  幼兒園家長會各

項經費，其收支應有合法憑

證，並依法令規定年限保

存。 

本條未修正。 

第十九條  家長會不得違反

相關法令規定或不當干預

幼兒園行政、人事事務。 

     違反前項規定，本府得

命其改正並依相關法令辦

理。 

第十九條  家長會不得違反

相關法令規定或不當干預

幼兒園行政、人事事務。 

     違反前項規定，本府得

命其改正並依相關法令辦

理。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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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家長會協助幼兒

園推展幼兒教保服務貢獻

卓著者，得由幼兒園報請本

府獎勵或公開表揚，以資鼓

勵。 

第二十條  家長會協助幼兒

園推展幼兒教保服務貢獻

卓著者，得由幼兒園報請本

府獎勵或公開表揚，以資鼓

勵。 

本條未修正。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民國

一百零二年二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

日施行。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民國

一百零二年二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

日施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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